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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終 審 法 院 裁 判  

 

一、概述  

經開庭審理，初級法院合議庭在第 C R 3 - 2 1 - 0 2 8 2 - P C C 號

案件中作出判決，判處第六被告甲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

觸犯了 1 項《刑法典》第 2 8 8 條第 2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 (參加 )

犯罪集團罪，處以 4 年 6 個月徒刑；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

式觸犯了 3 0 項第 6 / 9 7 / M 號法律第 8 條第 1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

操縱賣淫罪，每項處以 1 年 9 個月徒刑。數罪並罰，合共判處 5

年 6 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。  

就案中扣押的物品，合議庭作出如下決定：  

「由於對被認定屬犯罪的通訊工具、與犯罪活動有關、由

犯罪活動所生或因犯罪活動所需的一切文件、單據、紀錄、避

孕套、性感服飾、賣淫用品、名片、手提電話連智能卡、電

腦、主機、閃存、對講機、衣服、記事簿、信封及其他相關物

品等犯罪工具，均充公予本特別行政區 (《刑法典》第 1 0 1條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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﹝包括第八嫌犯的部份﹞，將文件性質的扣押物註銷及以附件

方式附卷﹝若數量太多，則以附盒方式為之並在案中作相關註

明﹞，並將其餘倘無價值之物銷毁；  

將被認定屬犯罪所得的全部扣押現金 (不論在賣淫場所，抑

或在相關嫌犯身上、儲物櫃或住所等地方發現 )，將之充公予本

特別行政區 (《刑法典》第 1 0 1條 )；  

將未能認定屬與上述所指與犯罪有關的扣押物品，將之適

時歸還予相關嫌犯或物主。」  

被告不服裁判，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 (第 1 3 0 / 2 0 2 3 號上訴

案 )，並質疑初級法院決定充公屬其所有但被扣押在案的黑色手

提 電 話 、 一 隻 黑 色 手 錶 、 現 金 2 4 , 0 0 0 . 0 0 澳 門 元 、 現 金

3 6 , 0 0 0 . 0 0 港元以及現金 2 , 4 5 1 , 5 0 0 . 0 0 港元。  

中級法院裁定被告提出的上訴理由部分成立，改判其 5 年 3

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，但維持初級法院作出的充公扣押物的決

定。  

被告 (以下稱為上訴人 )不服中級法院維持充公扣押物的決

定，向本終審法院提起上訴，並在其上訴理由陳述中提出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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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：  

1 )  本上訴是針對中級法院作出的合議庭裁判中裁定上訴人

關於「充公扣押物」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的部分。  

2 )  一審法院裁定充公上訴人所擁有的扣押物，如下︰  

-  上訴人身上搜獲的黑色手提電話 (卷宗第 9冊第 2 0 3 0頁的

扣押筆錄 )；  

-  上訴人身上搜獲的一隻黑色手錶 (卷宗第 9冊第 2 0 3 0頁的

扣押筆錄 )；  

-  上 訴 人 身 上 搜 獲 的 現 金 澳 門 幣 二 萬 四 千 元

( M O P 2 4 , 0 0 0 . 0 0 )及現金港幣三萬六千元 ( H K D 3 6 , 0 0 0 . 0 0 ) (卷

宗第9冊第2 0 3 0頁的扣押筆錄 )；  

-  上訴人住所內搜獲的現金港幣二百四十五萬一千五百元

( H K D 2 , 4 5 1 , 5 0 0 . 0 0 ) (卷宗第9冊第2 0 3 4頁的扣押筆錄 )。   

3 )  根據一審法院的判決書的已證事實第 7 6條至7 9條，一審

法院認定上述扣押的現金 (不論是身上或住所搜獲的 )，屬於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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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所得及用作經營上述操控賣淫活動；另外，認定上述扣押的

手機、手錶，屬於犯罪工具。  

4 )  由於上訴人對一審法院作出上述充公扣押物的決定之部

分不服，從而向中級法院提出上訴。  

5 )  隨後，中級法院裁定上述部分的上訴理由不成立，維持

原判。  

6 )  關於中級法院的裁定充公扣押物的上訴敗訴 (下稱︰被

訴裁判 )，上訴人不服，現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。  

被訴裁判的理由  

7 )  被訴裁判裁定充公扣押物的上訴敗訴的理由載於中級法

院合議庭判決書第 1 4 3 - 1 4 4頁，在此視為完全轉錄。  

上訴依據  

錯誤解釋法律規定  

8 )  一審法院經過公開審理，認定了以下事實 (獲證明的事

實 )︰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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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一審法院合議庭裁判第 7 6條已證事實；  

-  一審法院合議庭裁判第 7 7條已證事實；  

-  一審法院合議庭裁判第 7 9條已證事實。  

9 )  一審法院認定了上訴人身上的現金、住所內的現金是犯

罪所得；亦認定身上的手機及身上的手錶是用作經營上述操控

賣淫活動及犯罪工具。  

1 0 )  在整個庭審過程中，不論是庭上各嫌犯的聲明、司警

偵查人員，其他涉案的證人，沒有任何一位人士有供述或交代

上訴人身上的現金、住所內的現金、身上的手機及身上的手錶

是如何與本案的犯罪活動相關 (是否用於犯罪、是否源自犯罪或

間接因犯罪而生 )，甚至乎一審法院根本沒有在庭上調查過關於

這一方面的問題。  

11 )  正是因為沒有任何人證曾對上述問題作出供述，加上

一審法院在審判過程中也沒有針對上訴人的扣押物作出調查及

審理，一審法院自然不可能在判決書的證據性理據中指出認定

上訴人的扣押物事實 (已證事實第 7 6 - 7 9條 )的具體心證是如何形

成，又或者描述上訴人的扣押物如何與本案的犯罪存有關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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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。  

1 2 )  然而，被訴裁判卻指出一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已經

清楚說明了其形成心證的依據所在，而沒有逐項細緻地指出所

認定或不認定之事實的證據基礎，不意味著遺缺，並不存有缺

乏理由說明的無效瑕疵，並沒有違反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3 5 5

條第2款的規定。  

1 3 )  在尊重被訴裁判之下，上訴人有以下不同的觀點︰   

1 4 )  根據澳門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3 6 0條的規定，結合澳門

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3 5 5條第 2款規定理由說明部分應當載明作

為裁判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，這一裁判自然觸及扣押

物予以充公的部分。  

1 5 )  關於對上訴人的扣押物予以充公的決定，我們只能夠

看到，一審法院的理由說明僅僅作出了以下敘述︰ (一審法院合

議庭裁判第11 8頁 )  

本法院客觀及綜合分析了相關嫌犯及各控辯方證人在審判

聽證中分別被宣讀及所作出的聲明 (對於保持沉默的相關嫌犯，

僅考慮了其等的個人、經濟、家庭及學歷狀況 )，結合在審判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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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中所審查的所有扣押物、視像筆錄及所截取的圖片、電腦資

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、各嫌犯之間或與涉嫌人士的通話

及訊息記錄、監聽筆錄、相片辨認筆錄、照片、書證，以及其

他證據後 (包括辯方提交的文件資料 )，並在配合一般常理及經

驗法則下形成心證。  

1 6 )  一審法院判決書的其餘部分，同樣沒有扼要介紹如何

得出上訴人的扣押物與本案的犯罪活動相關 (是否用於犯罪、是

否源自犯罪或間接因犯罪而生 )。  

1 7 )  上訴人認為，認定犯罪事實與認定犯罪所得、犯罪工

具是相互獨立的部分，它們均應有具體扼要介紹自由心證的產

生過程，因為扣押物本身，不必然與犯罪事實相關，兩者的認

定都必須有客觀的證據支持。  

1 8 )  因此，不能說認定了有犯罪事實的發生，就必然將犯

罪行為人在案中的扣押物直接當作犯罪所得或犯罪工具來看

待，兩者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，只有在具體情況下，通過甚麼

證據顯示行為人是如何利用了扣押物作出犯罪活動，是如何從

犯罪活動中取得了這些扣押物，方能作出相關認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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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)  因此，一審法院不但需要對犯罪事實具體扼要介紹自

由心證的產生過程，同樣也需要對扣押物被認定為犯罪所得或

犯罪工具作出具體扼要的說明。  

2 0 )  上訴人不認為一審法院的判決書就上述方面已遵守了

法律強制要求對證據的審查和衡量作出扼要的說明，因而陷入

了缺乏說明理由的瑕疵，成為判決書無效的理由 (《刑事訴訟法

典》第3 6 0條 )。  

2 1 )  鑑於此，被訴裁判錯誤解釋澳門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

3 6 0條第 1款 a項及第 3 5 5條第 2款的規定，沾有違反《刑事訴訟

法典》第4 0 0條第1款所規定的錯誤解釋法律規定的瑕疵。  

2 2 )  請求終審法院裁定本項上訴理由成立，廢止被訴裁判

關於充公上訴人扣押物的裁判，並依照法律規定作出正確的裁

判 (如發回一審法院就扣押物認定方面重新進行理由說明 )。  

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 及  違反法律  

2 3 )  被訴裁判指出一審法院認定上訴人身上及住宅內發現

的現金屬於參與犯罪的犯罪所得，現金以外的物品為犯罪使用

的工具是完全符合邏輯及經驗法則，在審查證據方面並無任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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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顯錯誤。  

2 4 )  被訴裁判得出上述的結論的理由是︰   

➢  上訴人為 “ X X水療 ”的會計及監督賣淫女子的交易次數

及監察 “ X X水療 ”的電腦帳目系統；  

➢  上訴人每月可獲與 “X X水療 ”內賣淫交易次數掛鉤的發

獎金。從卷宗第 1 0 4 2頁至第 1 0 4 3頁、第 1 7 4 4頁至第 1 7 4 5頁的

報告分析中可得知，上訴人平均每月至少可收取 4萬多元的獎

金；  

➢  上訴人與各嫌犯的微信通話分析中，上訴人與其他嫌犯

討論處理獎金分紅事宜，以及協調發放賣淫女子薪金、處理員

工罰款、商討X X X桑拿結業的後續安排等事宜；  

➢  上訴人於犯罪集團中為主要的管理層角色，並可獲分享

犯罪集團的營運收益。  

2 5 )  關於在上訴人身上及住宅內搜捕得來的現金部分，一

審法院認定相關現金屬於犯罪所得，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被訴

裁判是建基於上訴人的可獲得獎金的情節、可獲分享犯罪集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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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營運收益而得出認同一審法院判決的結論。  

2 6 )  但上訴人認為被訴裁判上述的結論與其所持的理由是

明顯不成立的。  

2 7 )  根據一審法院的已證事實，當中只有一條事實與上訴

人可獲獎金相關︰   

第 1 7條︰除個人薪金外，第二嫌犯、第三嫌犯、第四嫌

犯、第五嫌犯及第六嫌犯每月可獲發一筆獎金，有關獎金的金

額是根據至少「X X水療」當月賣淫交易的次數來計算 (參閱卷

宗第 5冊第 1 0 4 2至 1 0 4 3頁之報告、第 7冊第 1 7 4 4至 1 7 4 5頁之報

告 )。   

2 8 )  上述已證事實，既沒有反映出整體賣淫交易的次數，

也沒有反映出上訴人從中能夠實際獲得的獎金數額或所佔的比

例。  

2 9 )  卷宗第 5冊第 1 0 4 2至 1 0 4 3頁之報告、第 7冊第 1 7 4 4至

1 7 4 5頁之報告分析，只是表明 2 0 1 7年至 2 0 1 8年期間相關月份

的交易次數，分析結算當月額外發放的大約獎金，但並沒有指

出各個嫌犯的實際所得或所佔的比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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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0 )  即使像被訴裁判所使用的推算方法 (將當月發放的獎金

平均分攤 )，上訴人於 2 0 1 7年至2 0 1 8年期間也不能獲得多於 1 0 0

萬元的獎金。  

3 1 )  上述分析報告沒有包括2 0 1 7年至2 0 1 8年期間以外的分

析，被訴裁判不能據此推算其他期間賣淫交易的次數及獎金數

額與2 0 1 7年至2 0 1 8年期間相同。   

3 2 )  因為上訴人有自己的日常生活開銷、債務負擔、消費

等等，這方方面面都會使上訴人消耗掉相關獎金。  

3 3 )  除了個人薪金、獎金收益，上訴人也有其他與犯罪活

動無關的收入來源，包括投資、父親結束生意經營得來的剩餘

資產等等。  

3 4 )  正如上訴人向中級法院提起平常上訴的理由闡述所

述，雖然上訴人是 “ X X水療 ”的會計，負有監督及監察的職務，

是 “ X X水療 ”其中一名負責處理財務的工作人員。  

3 5 )  但純粹因職務上的權限而獲得管理一定權力不必然得

出上訴人可以將 “ X X水療 ”的營運資金全部現金款項放在身上或

安置在其住宅內，亦不必然得出上訴人身上或住宅內的現金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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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“ X X水療 ”營運的資金，又或得出 “ X X水療 ”的所得是上訴人

唯一的收入來源；至少從本案的證據及獲證事實中，並沒有任

何與上述相關的事實獲證實。  

3 6 )  透過證人的證言，第五嫌犯、第七嫌犯、第八嫌犯及

第十嫌犯的聲明，足以印證上訴人以上的主張。 (於 2 0 2 2年 1 2

月 1 4日向中級法院提起平常上訴的理由闡述的第 1 6 2 - 1 7 5條事

實，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)  

3 7 )  如果欠缺任何客觀證據的支持下，直接將被扣押的現

金當作獎金所得或獎金的剩餘部分，這有違常理和一般經驗法

則。  

3 8 )  關於在上訴人身上搜捕得來的手機及手錶部分，一審

法院認定相關物品屬於犯罪工具，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被訴裁

判是建基於上訴人的會計及角色、用手機與其他嫌犯聯繫的情

節而得出認同一審法院判決的結論。  

3 9 )  但是對於被扣押的手錶認定屬於犯罪使用的工具，上

訴人不予苟同。  

4 0 )  本案中，相關扣押物並不屬於犯罪工具或犯罪產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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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並不適用《刑法典》第 1 0 1條的規定。  

4 1 )  在本案中，毫無疑問有關手錶不可能被認為使用觸犯

本案的犯罪 (犯罪集團及操控賣淫罪 )，該手錶只是日常生活用

品，更加不能對該等犯罪提供貢獻或有被用於重新犯罪的危

險。  

4 2 )  《刑法典》第 1 0 1條的規定，只有證實必然又或將會用

於實施犯罪時，相關的物品方可被宣告喪失，令犯罪無法實施

或難以實施。  

4 3 )  更加沒有任何客觀證據可支持有關手錶是犯罪集團及

操控賣淫的犯罪事實而產生之物件。  

4 4 )  有鑑於此，一審法院以及被訴裁判認定上訴人身上及

住宅內發現的現金屬於參與犯罪的犯罪所得，現金以外的物品

為犯罪使用的工具，明顯有違常理，有違一般經驗法則，構成

“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”的瑕疵。  

4 5 )  一審法院以及被訴裁判的充公決定亦違反了《刑法

典》第 1 0 1條及第 1 0 3條第 2款所規定將相關扣押物予以充公的

前提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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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6 )  綜上所述，上訴人認為被訴裁判維持一審法院宣告對

上訴人相關扣押物予以充公的決定，沾有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

4 0 0條第 2款 c項所規定的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、

違反《刑法典》第 1 0 1條及第 1 0 3條第 2款之規定而沾有《刑事

訴訟法典》第4 0 0條第1款所規定的違反法律之瑕疵。  

4 7 )  請求終審法院裁定本項上訴理由成立，撤銷被訴裁判

關於維持充公上訴人扣押物的部分，並改判將相關扣押物 [上訴

人身上的現金澳門幣二萬四千元 ( M O P 2 4 , 0 0 0 . 0 0 )及現金港幣

三萬六千元 ( H K D 3 6 , 0 0 0 . 0 0 )、上訴人住所內的現金港幣二百

四十五萬一千五百元 ( H K D 2 , 4 5 1 , 5 0 0 . 0 0 )及上訴人身上的黑色

手錶 ]退回予上訴人。 (參閱卷宗第 9冊第 2 0 3 0頁的搜查及扣押

筆錄、卷宗第9冊第2 0 3 4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 )  

 

檢察院對上訴作出回應，提出以下結論：  

1 .  在其上訴理由陳述中，上訴人甲認為原審法院認定其所

擁有的扣押物是犯罪所得、犯罪工具及用作經營操縱賣淫活

動，但上訴人認為庭審中原審法庭從未調查及審理過有關扣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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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是否與本案犯罪行為有關，沒有扼要介紹如何得出上訴人的

扣押物與本案犯罪活動有關，認為判決理由說明忽略審理這方

面內容，存有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3 5 5 條第 2 款結合第 3 6 0 條

第 1 款 a 項所規定之無效。  

2 .  正於我們在意見書中所申述 (見卷宗第 11 9 8 9 頁 )，在本

具體個案中，我們可以看見原審法院在卷宗第 11 4 5 2 頁至第

11 4 7 2 頁之事實的判斷中已經清楚說明了其形成心證的依據所

在，原審法院透過一系列的證據，包括各嫌犯的聲明、證人的

證言、卷宗的扣押物、書證、視像筆錄、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

驗及分析報告、監聽筆錄及通訊記錄、相片等等來認定事實，

當中包括已證事實第 7 6 點至第 7 9 點涉及上訴人甲的扣押物的

部份，從而認定上訴人被扣押的現金是屬於犯罪所得及用作經

營案中操控賣淫活動，及認定被扣押的手機及手錶屬犯罪工

具。即使當中並沒有逐項細緻地指出所認定或不認定之事實的

證據基礎，但這並不意味存在著上訴人甲所指出的遺缺，因為

立法者在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3 5 5 條第 2 款所要求的理由說明

是儘可能完整，而不是必須完整無缺。  

3 .  事實上，我們認為即使是單單透過援引《刑法典》第

1 0 1 條的條文，已基本滿足了理由說明的需要，這是因為當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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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仍然能夠作出分析判斷，把案中的情況代入到條文中，從而

得到一個同意或不同意的結果，繼而採取相對應之行動來維護

自身的權利。  

4 .  因此，我們不認為原審法院裁判在形式上出現無效，因

此，上訴人此部份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。  

5 .  上訴人甲認為被上訴中級法院裁判基於上訴人可獲得獎

金的情節、可分享犯罪集團營運收益等情節認同一審法院充公

被扣押現金的決定，但上訴人指出卷宗資料顯示每月其可收取

4 萬多元獎金，而相關報告只有 2 0 1 7 至 2 0 1 8 年的獎金結算分

析，已證事實第 1 7 條只指出上訴人可獲根據「X X 水療」當月

賣淫交易次數來計算的獎金，相關事實沒有反映出整體交易次

數及上訴人從中能實際獲得的獎金金額或所佔比例，認為被扣

押的現金金額遠超推算所得的獎金。上訴人亦表示雖然其是

“ X X 水療 ”其中一名處理財務的工作人員，但不必然得出上訴

人身上及住宅內的現金是屬於 “ X X 水療 ”的營運資金，主張及

被上訴法院維持原審法院充公相關現金的決定欠缺充分證據支

持，被上訴法院的認定存有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 0 0 條第 2 款

c 項的瑕疵，請求將相關扣押現金歸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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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眾所周知，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 0 0 條第 2 款 c 項所規定

的 “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”的瑕疵是指，對於原審法庭所認

定的既證事實及未被其認定的事實，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合議

庭判決書內容的人士在閱讀後，按照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

則，均會認為原審法庭對案中爭議事實的審判結果屬明顯不合

理，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

接受的結論，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

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，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

見的錯誤  (參見中級法院於 2 0 1 4 年 4 月 3 日在第 6 0 2 / 2 0 11 號

上訴案件、於 2 0 1 4 年 5 月 2 9 日在第 11 5 / 2 0 1 4 號上訴案件

等 )。  

7 .  上訴人此部份的上訴理由其實是質疑原審法院及被上訴

中級法院就已證實第 7 9 點的認定。  

8 .  正於我們在意見書中的分析，案中證據顯示上訴人甲為

“ X X 水療 ”的會計經理，負責計算及發放 “ X X 水療 ”內賣淫女子

的薪金及淫媒中介費用，及監督賣淫女子的交易次數及監察

“ X X 水療 ”的電腦帳目系統。而且，其每月可獲與 “ X X 水療 ”賣

淫交易次數掛鉤的獎金。從卷宗內各嫌犯微信通話分析中，亦

可見到上訴人甲與其他嫌犯討論處理獎金分紅事宜，以及協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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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放賣淫女子薪金、處理員工罰款、商討 X X X 桑拿結業的後續

安排等事宜。明顯地，上訴人在案中犯罪集團中是重要管理層

角色。  

9 .  雖然上訴人主張其每月獲得之獎金不足以達到其被扣押

的現金的金額，但案中證據顯示其於犯罪集團中為主要的管理

層角色，並可獲分享犯罪集團的營運收益，此犯罪集團已運作

多年，因此原審法院及被上訴中級法院認定從上訴人身上及住

宅內發現的現金屬參與犯罪集團的犯罪所得是完全符合邏輯及

經驗法則，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未能說服我們能推翻原審法院及

被上訴中級法院的認定。因此，我們認為被上訴裁判就上訴人

被扣押的現金屬犯罪所得的認定在審查證據方面並無任何明顯

錯誤，上訴人甲此部份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。  

1 0 .  上訴人甲主張被扣押的手錶並不屬於犯罪工具或犯罪

產物，被上訴法院認定屬犯罪工具是違反了《刑法典》第 1 0 1

條，請求將相關手錶退還。  

11 .  上訴人此部份的上訴內容，其爭議被扣押的手錶缺乏

足夠證據證明為犯罪工具。手錶為日常生活用品，雖然已證事

實第 7 6 點及第 7 9 點中認定上訴人被扣押的手錶是從事非法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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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時的犯罪工具，但我們同意本案中並未有具體證據支持，所

以原審法院及被上訴的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的相關認定應視為

未獲證實。基於此，在不符合適用《刑法典》第  1 0 1  條之規定

而將扣押物充公的前提下，應裁定上訴人此部份上訴理由成

立，並根據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1 7 1 條的規定，將上述被扣押

的手錶返還予上訴人。  

綜上所述，應裁定上訴人甲所提出的上訴理由部份成立，

將相關被扣押物的手錶返還，並駁回其餘的上訴理由。  

在本審級，檢察院助理檢察長維持其在就上訴理由陳述所

作的答覆中所闡述及表明的理由及立場。  

已作出檢閱。  

現予以審理及裁決。  

 

二、事實  

案中認定了如下事實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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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 至少自 2 0 1 2 年起，第一被告乙與第二被告丙、第三被告

丁、第四被告戊、第五被告己、第六被告甲、第九被告庚、第十二

被告辛、第十三被告壬、第十四被告癸、第十五被告甲甲及第十六

被告甲乙達成協議，共同及分工合作，第一被告組成目的是控制不

同國籍的女子在本澳桑拿場所進行賣淫活動從而謀取不法利益的犯

罪集團，第二被告、第三被告、第四被告、第五被告、第六被告、

第九被告、第十被告、第十二被告、第十三被告、第十四被告、第

十五被告及第十六被告先後參與了上述集團。  

2 .  上述各名被告分工合作，各施其職 1。第一被告乙是上述犯

罪集團的主腦，其是「X X 水療」及「X X X 桑拿」的實質經營者及

幕後支配者，且犯罪集團中的重要決定均需要第一被告乙首肯 (參閱

卷宗第 3 冊第 5 9 7 頁之報告、第 5 冊第 1 0 4 6 頁之報告、第 6 冊第

1 3 2 7 頁、第 1 3 3 0 頁、第 1 3 5 6 至 1 3 5 8 頁、第 7 冊第 1 5 6 8 頁 )。  

3 .  表面上，「X X 水療」及「X X X 桑拿」是提供桑拿及按摩服

務的消遣場所。事實上，前述兩間商戶是以提供前述服務作為掩

飾，實質是利用越南、韓國、日本、俄羅斯等外籍女性為客人提供

性服務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 應為 “各司其職 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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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賣淫女子是由上述犯罪集團內的淫媒提供予「X X 水療」及

「X X X 桑拿」的，基本上不同國籍的賣淫女子是由不同的淫媒提

供。淫媒會按上述犯罪集團所訂立的結算方式在其旗下賣淫女子的

賣淫交易肉金中抽取某比例的款項作為報酬 (參閱卷宗第 2 冊第 3 5 7

至 3 6 0 頁之報告、第 4 3 3 至 4 3 9 頁之報告 )。  

5 .  賣淫女子獲上述犯罪集團聘用後，有關犯罪集團會指派一名

具相當經驗的員工作出教導，為此，有關賣淫女子須支付約澳門幣

三百元 ( M O P $ 3 0 0 . 0 0 )的培訓費用。另外，賣淫女子須向上述犯罪

集團以澳門幣一千三百元 ( M O P $ 1 , 3 0 0 . 0 0 )至澳門幣一千四百元

( M O P $ 1 , 4 0 0 . 0 0 )不等的款項購買一個盛有避孕套及潤滑劑的化妝

袋，以供賣淫交易之用 (參閱卷宗第 2 冊第 4 3 3 至 4 3 9 頁之報告、第

8 冊第 1 8 5 1 至 1 8 5 2 頁之報告 )  

6 .  上述犯罪集團會安排賣淫女子定期到 [醫務所 ]清洗下體，以

確保賣淫女子的身體狀況適合為客人提供性服務 (參閱卷宗第 8 冊第

1 8 1 7 至 1 8 1 8 頁之報告 )。  

7 .  上述犯罪集團會指派人員在「X X 水療」外站崗及把風，當

警方到場巡查時，有關負責把風的人員會觸發警報系統，通知

「X X 水療」內的同伙，由同伙安排賣淫女子撤離或躲藏在一間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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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有隱藏門的房間內，以逃避警方偵查。  

8 .  上述犯罪集團透過向的士司機支付回佣的方式誘使的士司機

接載客人到「X X 水療」及「X X X 桑拿」接受性服務 (參閱附件 1 4

第 4 2 至 4 4 頁，附件 1 9 第 6 4 至 6 6 頁 )。  

9 .  客人會在「X X 水療」及「X X X 桑」內的浸浴池旁邊挑選賣

淫女子，當客人挑選到合適的賣淫女子後，場內的經理、主任或員

工便會登記有關賣淫女子的編號，繼而安排該名賣淫女子到按摩房

與客人進行性交易 (參閱卷宗第 5 冊第 11 5 1 至 11 5 2 頁之報告 )。  

1 0 .  第一被告乙並不會親身到達「X X 水療」及「X X X 桑拿」

處理關於賣淫活動的事宜，而是在幕後指使上述其他被告進行與賣

淫活動相關的所有事務。第一被告每月接收由上述其他被告發送的

關於「X X 水療」的營業額及賣淫交易次數的訊息，從而起着監督

作用 (參閱附件 3 0 第 4 0、 4 1、 5 1、 5 2、 5 9 及 6 0 頁 )。  

11 .  第二被告丙負責監督及統籌「X X 水療」的營運，尤其是監

督「X X 水療」每天的營業額及賣淫交易次數，另外，第二被告丙

亦會為「X X 水療」及「X X X 桑拿」挑選及招聘賣淫女子 (參閱卷宗

第 1 冊第 1 9 2 至 1 9 6 頁之報告、附件 6 )。此外，第二被告丙有權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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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「X X 水療」與「X X X 桑拿」之間的賣淫女子 (參閱卷宗第 1 冊第

2 0 5 至 2 0 9 頁之報告 )。  

1 2 .  第三被告丁負責監督及統籌「X X X 桑拿」的營運，並為

「X X X 桑拿」挑選及招聘賣淫女子，另外，第三被告丁亦負責發放

有關賣淫女子的薪金，及向淫媒支付中介費用 (參閱卷宗第 5 冊第

11 9 1 頁，第 7 冊第 1 7 0 4 至 1 7 1 2 頁之報告 )。  

1 3 .  第二被告丙於 2 0 1 8 年年初返回中國內地，未能親身處理

「X X 水療」的事務。自此，第三被告丁接替第二被告丙的工作，

負責監督及統籌「X X 水療」內的賣淫業務 (參閱卷宗第 5 冊第 1 0 7 6

頁，第 7 冊第 1 7 1 2 頁 )。  

1 4 .  第四被告戊負責管理「X X 水療」的後勤事務及賬目，包括

採購避孕套、潤滑劑、漱口水、濕紙巾及床單等供賣淫交易用的物

資，以及向賣淫女子發放薪金和向的士司機支付佣金 (參閱卷宗第 7

冊第 1 7 1 3 至 1 7 1 7 頁之報告 )。  

1 5 .  第五被告己是「X X 水療」的場面經理，其負責管理「X X

水療」的日常運作，並為「X X 水療」挑選及招聘賣淫女子 (參閱卷

宗第 7 冊第 1 6 9 3 至 1 6 9 7 頁之報告 )；第五被告己負責統籌「X X 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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療」的保安工作，包括派駐職員在「X X 水療」外站崗及把風，當

警方突擊巡查時，則安排「X X 水療」內的賣淫女子撤離 (參閱卷宗

第 7 冊第 1 6 9 8 至 1 7 0 0 頁之報告、第 1 0 冊第 2 3 3 2 至 2 3 3 5 頁之報

告 )；第五被告己負責安排及監督「X X 水療」內的賣淫女子定期前

往醫務所清洗下體 (參閱卷宗 8 冊第 1 8 1 7 至 1 8 1 8 頁之報告 )；第五

被告己具權限直接向第一被告乙匯報「X X 水療」的每月營運狀況

(參閱附件 3 0 第 4 0、 4 1、 5 1、 5 2、 5 9 及 6 0 頁 )。  

1 6 .  第六被告甲是「X X 水療」的會計經理，其負責計算及發放

「X X 水療」內賣淫女子的薪金及淫媒中介費用，並監督賣淫女子

的交易次數 (參閱卷宗第 7 冊第 1 7 0 1 至 1 7 0 3 頁之報告 )；第六被告

甲負責監察「X X 水療」的電腦賬目系統 (參閱附件 1 8 第 7 至 1 2

頁、第 3 0 至 3 1 頁 )；第六被告甲負責與淫媒接洽，並為「X X 水

療」引入韓國籍賣淫女子 (參閱卷宗第 4 冊第 7 7 0 頁，附件 4 3 第 3 0

至 4 0 頁 )。  

1 7 .  除個人薪金外，第二被告丙、第三被告丁、第四被告戊、

第五被告己及第六被告甲每月可獲發一筆奬金，有關奬金的金額是

根據至少「X X 水療」當月賣淫交易的次數來計算 (參閱卷宗第 5 冊

第 1 0 4 2 至 1 0 4 3 頁之報告、第 7 冊第 1 7 4 4 至 1 7 4 5 頁之報告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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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.  第七被告甲丙是「X X 水療」的會計員，其至少負責計算

「X X水療」員工 (包括賣淫女子 )的薪金，尤其清楚了解不同國籍賣

淫女子的不同拆賬方式及金額，亦掌握各淫媒的資料及有關淫媒旗

下賣淫女子的資料 (參閱卷宗第 7 冊第 1 7 3 2 至 1 7 3 7 頁之報告 )；第

七被告甲丙負責向第二被告丙匯報「X X 水療」的每日營業狀況 (參

閱卷宗第 1 冊第 9 0 至 9 2 頁之報告 )。  

1 9 .  第八被告甲丁是「X X 水療」的物資主任，其負責為「X X

水療」購買避孕套及潤滑劑等賣淫用品 (參閱卷宗第 7 冊第 1 7 2 8 至

1 7 3 1 頁之報告 )；第八被告甲丁負責分配儲物櫃及工號牌予賣淫女

子使用。於 2 0 1 8 年 1 0 月，第八被告甲丁從「X X 水療」職離，並

將為「X X 水療」購買賣淫用品的工作交還予第四被告戊負責 (參閱

卷宗第 7 冊第 1 5 6 9 頁 )。  

2 0 .  第九被告庚是「X X 水療」的主任，其也是第五被告己的助

手。第九被告庚負責跟進賣淫女子入職後的程序，包括開通員工

卡、收取入職費、收取培訓費及安排培訓項目，並有權向賣淫女子

發放薪金及批准賣淫女子的請假要求。當第五被告己休假時，第九

被告庚負責「X X 水療」的保安工作 (參閱卷宗第 7 冊第 1 7 1 8 至

1 7 2 2 頁之報告 )；第九被告庚亦會協助第五被告己監督「X X 水療」

內的賣淫女子定期前往醫務所清洗下體 (參閱卷宗第 8 冊第 1 8 1 7 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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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1 8 頁之報告 )。  

2 1 .  第十被告甲戊是「X X 水療」的收銀經理，其負責計算

「X X 水療」內的賣淫女子的薪金、淫媒的中介費及的士司機之佣

金。  

2 2 .  第十一被告甲己充當淫媒，為「X X X 桑拿」提供賣淫女子

(參閱附件 2 第 1 2 6 至 1 3 2 頁、第 1 3 9 至 1 4 0 頁，附件 2 7 第 1 5 至

1 6 頁 ) (參閱附件 2 第 2 0 6 至 2 0 7 頁，附件 3 第 3 6 至 3 7 頁，附件 6

第 5 0 至 5 1 頁，附件 2 7 第 8 至 9 頁、第 2 4 至 2 7 頁，附件 3 1 第

1 8 及 2 2 頁 )。  

2 3 .  第十二被告辛是「X X X 桑拿」的經理，其協助第三被告丁

管理「X X X 桑拿」內的賣淫女子，並負責招募賣淫女子及對賣淫女

子進行評級，另外，第十二被告辛亦有權給予客人消費折扣及優

惠，並負責統籌「X X X 桑拿」的保安工作 (參閱卷宗第 7 冊第 1 7 3 8

至 1 7 4 3 頁之報告 )。  

2 4 .  第十三被告壬是「X X X 桑拿」的經理，其協助第三被告丁

管理「X X X 桑 拿」內的賣淫 女 子，負責處理 投 訴事宜及統籌

「X X X 桑拿」的保安工作，並有權給予客人消費折扣及優惠，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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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策客人的收費及退款等問題 (參閱卷宗第 7 冊第 1 6 9 8 至 1 7 0 0 頁

之報告、第 1 7 2 3 至 1 7 2 7 頁之報告 )。  

2 5 .  第十四被告癸、第十五被告甲甲及第十六被告甲乙充當淫

媒，為「X X 水療」及「X X X 桑拿」提供賣淫女子，彼等按照上述

犯罪集團訂立的拆賬規定分享旗下賣淫女子所進行的賣淫活動之收

益 (參閱卷宗第 1 冊第 2 0 5 至 2 0 9 頁、第 8 冊第 1 7 5 3 至 1 7 6 2 頁、

第 8 冊第 1 7 6 6 至 1 7 7 0 頁之報告 )。  

2 6 .  第十七被告甲庚及第十八被告甲辛是「X X 水療」的保安

員，負責執行第五被告己及第九被告庚的指令在「X X 水療」外站

崗及把風，當警方到場巡查時，第十七被告甲庚及第十八被告甲辛

會觸發警報系統，通知「X X 水療」內的賣淫女子撤離。  

2 7 .  第一被告乙是號碼為 X X X X X X X X 的手提電話之實際及慣

常使用者 (參閱卷宗第 2 冊第 4 7 9 頁之報告 )；第二被告丙是號碼為

X X X X X X X X 的手提電話之實際及慣常使用者 (參閱卷宗第 3 冊第

6 5 4 至 6 5 6 頁之報告，第 5 冊第 1 0 6 1 頁 )；第三被告丁是號碼為

X X X X X X X X 及 X X X X X X X X 的手提電話之實際及慣常使用者 (參

閱卷宗第 2 冊第 4 1 8 頁之報告，第 7 冊第 1 6 2 2 頁 )；第四被告戊是

號碼為 X X X X X X X X 的手提電話之實際及慣常使用者 (參閱卷宗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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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冊第 1 2 0 頁，第 3 冊第 6 7 2 至 6 7 4 頁之報告 )；第五被告己是號碼

為 X X X X X X X X 及 X X X X X X X X 的手提電話之實際及慣常使用者

(參閱卷宗第 2 冊第 4 5 4 頁，第 3 冊第 6 9 1 至 6 9 3 頁之報告、第 5

冊第 11 9 8 頁之報告 )；第六被告甲是號碼為 X X X X X X X X 的手提電

話之實際及慣常使用者 (參閱卷宗第 5 冊第 1 0 1 0 至 1 0 1 3 頁之報告，

第 6 冊第 1 3 1 2 頁之報告 )；第七被告甲丙是號碼為 X X X X X X X X 的

手提電話之實際及慣常使用者 (參閱卷宗第 1 冊第 9 3 及 1 6 3 頁 )；第

八被告甲丁是號碼為 X X X X X X X X 的手提電話之實際及慣常使用者

(參閱卷宗第 1 冊第 9 9 頁、第 2 冊第 3 2 7 頁 )；第九被告庚是號碼為

X X X X X X X X 的手提電話之實際及慣常使用者 (參閱卷宗第 7 冊第

1 6 1 2 至 1 6 1 3 頁之報告 )；第十一被告甲己是號碼為 X X X X X X X X

的手提電話之實際及慣常使用者 (參閱卷宗第 2 冊第 3 6 1 至 3 6 2 頁、

第 4 5 6 頁之報告 )；第十二被告辛是號碼為 X X X X X X X X 的手提電

話之實際及慣常使用者 (參閱卷宗第 1 冊第 1 0 6 頁 )；第十三被告壬

是號碼為 X X X X X X X X 的手提電話之實際及慣常使用者 (參閱卷宗

第 4 冊 第 9 7 7 至 9 8 2 頁 之 報 告 )； 第 十 四 被 告 癸 是 號 碼 為

X X X X X X X X 及 X X X X X X X X 的手提電話之實際及慣常使用者 (參

閱卷宗第 2 冊第 4 9 2 頁、第 3 冊第 5 0 8 頁、第 3 冊第 7 0 2 至 7 0 4 頁

之 報 告 ， 附 件 4 1 第 6 至 7 頁 )； 第 十 五 被 告 甲 甲 是 號 碼 為

X X X X X X X X 的手提電話之實際及慣常使用者 (參閱卷宗第 4 冊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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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5 8 至 9 6 0 頁之報告 )；第十六被告甲乙是號碼為 X X X X X X X X 及

X X X X X X X X X X X 的手提電話之實際及慣常使用者 (參閱卷宗第 7

冊第 1 5 4 6 至 1 5 4 7 頁之報告 )。  

2 8 .  2 0 1 9 年 3 月 1 6 日傍晚約 6 時，甲壬進入「X X 水療」並獲

發一條編號為 X X X 的顧客手帶。第九被告庚向甲壬解釋各種包含

性服務的套餐內容及收費。甲壬選擇了一項收費為港幣二千多元的

套餐，之後甲壬在「X X 水療」內的浸浴池旁從多名賣淫女子中挑

選了一名中國籍女子甲癸 (員工編號為 X X X )，並與甲癸一起進入

「X X 水療」的 V 3 0 8 號按摩房，接着，甲壬在有關按摩房內與甲癸

性交 (參閱卷宗第 2 1 冊第 5 1 2 2 至 5 1 2 3 頁，第 2 2 冊第 5 3 1 0 及 5 3 2 0

頁，第 2 9 冊第 7 0 5 0 頁 )。  

2 9 .  2 0 1 9 年 3 月 1 6 日晚上約 7 時許，乙甲進入「X X 水療」並

獲發一條編號為 X X X 的顧客手帶。第九被告庚向乙甲解釋各種包

含性服務的套餐內容及收費。乙甲選擇了一項收費為澳門幣二千多

元的包含兩名賣淫女子的套餐，之後乙甲在「X X 水療」內的浸浴

池旁從多名賣淫女子中挑選了兩名中國籍女子，分別為乙乙 (員工編

號為 X X X )及乙丙 (員工編號為 X X X )，並與乙乙及乙丙一起進入

「X X 水療」的 V 3 1 5 號按摩房，接着，乙甲在有關按摩房內與乙乙

及乙丙性交 (參閱卷宗第 2 1 冊第 5 1 2 2 至 5 1 2 3 頁，第 2 2 冊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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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3 0 6、5 3 2 4 及 5 3 2 6 頁 )。  

3 0 .  2 0 1 9 年 3 月 1 6 日晚上約 8 時，乙丁進入「X X 水療」並獲

發一條編號為 X X X 的顧客手帶。第九被告庚向乙丁解釋各種包含

性服務的套餐內容及收費。乙丁選擇了一項收費為澳門幣二千五百

八十元 ( M O P $ 2 , 5 8 0 . 0 0 )的套餐，之後乙丁在「X X 水療」內的浸浴

池旁從多名賣淫女子中挑選了一名中國籍女子乙戊 (員工編號為

X X X )，並與乙戊一起進入「X X 水療」的 V 3 3 2 號按摩房，接着，

乙丁在有關按摩房內與乙戊性交 (參閱卷宗第 2 1 冊第 5 1 2 2 至 5 1 2 3

頁，第 2 2 冊第 5 3 0 8 及 5 3 2 8 頁 )。  

3 1 .  2 0 1 9 年 3 月 1 6 日晚上約 7 時許，乙己進入「X X 水療」並

獲發一條編號為 X X X 的顧客手帶。第九被告庚向乙己解釋各種包

含性服務的套餐內容及收費。乙己選擇了一項收費為澳門幣三千多

元且賣淫女子為韓國籍的套餐，之後乙己在「X X 水療」內的浸浴

池旁從多名賣淫女子中挑選了一名韓國籍女子乙庚 (員工編號為

X X X )，並與乙庚一起進入「X X 水療」的 V 3 1 6 號按摩房，接着，

乙己在有關按摩房內與乙庚性交 (第 2 1 冊第 5 1 2 2 至 5 1 2 3 頁，參閱

卷宗第 2 2 冊第 5 3 1 6 及 5 3 5 4 頁，第 2 7 冊第 6 4 5 4 頁 )。  

3 2 .  2 0 1 9 年 3 月 1 6 日晚上約 7 時許，乙辛進入「X X 水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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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獲發一條編號為 X X X 的顧客手帶。第九被告庚向乙辛解釋各種

包含性服務的套餐內容及收費。乙辛選擇了一項收費為澳門幣一千

八百多元的套餐，之後乙辛在「X X 水療」內的浸浴池旁從多名賣

淫女子中挑選了一名中國籍女子乙壬 (員工編號為 X X X )，並與乙壬

一起進入「X X 水療」的 V 3 3 5 號按摩房，接着，乙辛在有關按摩房

內與乙壬性交 (參閱卷宗第 1 7 冊第 4 11 9 頁，第 2 1 冊第 5 1 2 2 至

5 1 2 3 頁，第 2 2 冊第 5 3 1 9 頁 )。  

3 3 .  2 0 1 9 年 3 月 1 6 日傍晚上約 6 時許，乙癸進入「X X 水療」

並獲發一條編號為 X X X 的顧客手帶。第九被告庚向乙癸解釋各種

包含性服務的套餐內容及收費。乙癸選擇了一項越南籍賣淫女子的

套餐，之後乙癸在「X X 水療」內的浸浴池旁從多名賣淫女子中挑

選了一名越南籍女子丙甲 (員工編號為 X X X )，並與丙甲一起進入

「X X 水療」的 V 3 0 9 號按摩房，接着，乙癸在有關按摩房內與丙甲

性交 (參閱卷宗第 2 1 冊第 5 1 2 2 至 5 1 2 3 頁，第 2 2 冊第 5 3 1 4 及 5 4 2 1

頁 )。  

3 4 .  經調查發現，於 2 0 1 9 年 3 月 1 6 日，尚有 1 2 名賣淫女子丙

乙、丙丙、丙丁、丙戊、丙己、丙庚、丙辛、丙壬、丙癸、丁甲、

丁乙及丁丙在上述各名被告的控制及安排下，於「X X 水療」內向

多名不同男性客人提供性服務 (參閱卷宗第 2 8 冊第 6 9 7 4 至 7 0 1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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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，第 2 9 冊第 7 0 5 0 至 7 0 5 3 頁之報告 )。  

3 5 .  另外，於 2 0 1 9 年 3 月 1 6 日前的不久，至少有 1 1 名賣淫女

子丁丁、丁戊、丁己、丁庚、丁辛、丁壬、丁癸、戊甲、戊乙、戊

丙及戊丁在上述各名被告的控制及安排下，於「X X 水療」內向多

名不同男性客人提供性服務 (參閱卷宗第 2 2 冊第 5 3 4 8、5 3 5 2、

5 3 5 6、5 3 6 0、 5 3 6 4、 5 3 6 6、 5 3 7 1、 5 3 7 6、 5 3 8 0、 5 3 8 7 及 5 4 2 3

頁 )。  

3 6 .  2 0 1 9 年 3 月 1 6 日晚上約 8 時許，警方前往「X X 水療」調

查。當時，第十七被告甲庚及第十八被告甲辛在「X X 水療」正門

外的泊車櫃檯站崗及把風，當第十七被告甲庚及第十八被告甲辛發

現有警員接近「X X 水療」時，彼等按下設置在前述泊車櫃檯的警

報裝置。此時，「X X 水療」內的警報系統發出警報，隨即，第三被

告丁、第四被告戊、第五被告己、第九被告庚、第十被告甲戊及第

十二被告辛指使「X X 水療」的員工通知所有賣淫女子藏匿 2起來。  

3 7 .  於是，「X X 水療」的員工在「X X 水療」內大聲叫喊，並

到上述正進行性交易的按摩房外拍門，及召喚所有賣淫女子作出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 原文為 “暱藏 ”應該是 “藏匿 ”的錯別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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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。  

3 8 .  甲癸、乙乙、乙丙、乙戊、乙庚、乙壬及丙甲得悉上述警

報後，彼等先後在僅以毛巾裹着赤裸的身體之情況下分別從上述按

摩房跑出，並與其他賣淫女子一起躲進一間設置在 V 3 2 5 號房間內

的隱藏房間，目的是逃避警方的偵查 (參閱卷宗第 2 7 冊第 6 6 5 3 至

6 6 6 9 頁的視像筆錄 )。  

3 9 .  警方制服第十七被告甲庚及第十八被告甲辛後進入「X X 水

療」，並在設置在 V 3 2 5 號房間內的隱藏房間內發現僅以毛巾裹着赤

裸身體的甲癸、乙乙、乙丙、乙戊、乙庚、乙壬及丙甲，及 2 2 名穿

着性感服飾的賣淫女子丙乙、丙丙、丙丁、丙戊、丙己、丙庚、丙

辛、丙壬、丙癸、丁甲、丁乙、丁丙、丁丁、丁戊、丁己、丁庚、

丁辛、丁壬、丁癸、戊甲、戊乙及戊丁，以及另一些穿着性感服飾

的女子。  

4 0 .  警方在「X X 水療」內進行搜索，發現大量與上述操控賣淫

的犯罪集團進行賣淫活動有關的文件、單據、紀錄、避孕套及性感

服飾等物品，尤其包括以下物品 (參閱卷宗第 1 2 冊第 2 7 6 7 至 2 7 9 4

頁之搜索及扣押筆錄，卷宗第 9 冊第 2 0 7 8 至 2 0 7 9 頁之搜索及扣押

筆錄 )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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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在經理房 (左邊大櫃 )搜獲下述物品：  

4 0 .  一個印有 “ D AY ”字樣之夾萬，內有一些與上述犯罪集團進

行賣淫活動有關的文件及以下現金 (參閱卷宗第 2 7 冊第 6 7 7 8 至

6 7 8 1 頁之搜索及扣押筆錄 )：  

-  現金港幣三十萬元 ( H K D $ 3 0 0 , 0 0 0 . 0 0 )；  

-  現金澳門幣二萬六千八百五十元 ( M O P $ 2 6 , 8 5 0 . 0 0 )；  

4 1 .  一個印有 “全能 ”字樣之夾萬，內有一些與上述犯罪集團進

行賣淫活動有關的文件及以下現金 (參閱卷宗第 2 7 冊第 6 7 7 8 至

6 7 8 1 頁之搜索及扣押筆錄 )：  

-  現金港幣十萬五千二百元 ( H K D $ 1 0 5 , 2 0 0 . 0 0 )；  

-  現金澳門幣十三萬零一百二十二元 ( M O P $ 1 3 0 , 1 2 2 . 0 0 )；  

-  現金美元一百二十一元 ( U S D $ 1 2 1 . 0 0 )；  

4 2 .  一個印有 “鼎發 ”字樣之夾萬，內有一些與上述犯罪集團進

行賣淫活動有關的文件及以下現金 (參閱卷宗第 2 7 冊第 6 7 7 8 至

6 7 8 1 頁之搜索及扣押筆錄 )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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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現金港幣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元 ( H K D $ 1 2 , 5 7 0 . 0 0 )；  

-  現金澳門幣七千八百八十元 ( M O P $ 7 , 8 8 0 . 0 0 )；  

-  在經理房 (木櫃 )搜獲下述物品：  

8 6 .  編號 X X X / X X X 支付 2 0 1 9 年 2 月份下期薪酬單據，背面

釘有現金澳門幣一千三百三十元 ( M O P $ 1 , 3 3 0 . 0 0 )；  

-  在經理房大灰色夾萬內搜獲下述物品：  

8 7 .  一個寫有 “ X X 旅遊 ( H K 5 7 , 2 8 4 ) ”字樣的信封，內有三張

“ X X 旅 遊 ”之 結 算 單 、 現 金 港 幣 五 萬 七 千 二 百 八 十 二 元

( H K D $ 5 7 , 2 8 2 . 0 0 )以及現金澳門幣二元 ( M O P $ 2 . 0 0 )；  

8 8 .  一個寫有 “李 ( $ 7 0 , 0 0 0 ) ”字樣的信封，內有現金澳門幣七萬

元 ( M O P $ 7 0 , 0 0 0 . 0 0 )；  

8 9 .  現金港幣二百二十萬六百元 ( H K D $ 2 , 2 0 0 , 6 0 0 . 0 0 )；  

在夾萬內搜獲下述物品：  

9 0 .  現 金 港 幣 一 百 二 十 九 萬 四 千 八 百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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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H K D $ 1 , 2 9 4 , 8 0 0 . 0 0 )；  

9 1 .  現金澳門幣三十九萬六千五百元 ( M O P $ 3 9 6 , 5 0 0 . 0 0 )；  

9 2 .  現金人民幣二萬五千元 ( R M B ¥ 2 5 , 0 0 0 . 0 0 )；  

-  在會計部木櫃 (透明膠盒 )搜獲下述物品：  

1 6 4 .  現金港幣二十萬元 ( H K D $ 2 0 0 , 0 0 0 . 0 0 )；  

1 6 5 .  一張數紙，內有現金港幣一百二十元 ( H K D $ 1 2 0 . 0 0 )及現

金澳門幣九百八十元 ( M O P $ 9 8 0 . 0 0 )；  

1 6 6 .  一張數紙，內有現金澳門幣五百九十元 ( M O P $ 5 9 0 . 0 0 )；  

1 6 7 .  一張數紙，內有現金港幣一百二十元 ( H K D $ 1 2 0 . 0 0 )及現

金澳門幣二百七十元 ( M O P $ 2 7 0 . 0 0 )；  

1 6 8 .  現金港幣二十元 ( H K D $ 2 0 . 0 0 )及現金澳門幣一千三百四

十元 ( M O P $ 1 , 3 4 0 . 0 0 )；  

1 6 9 .  現金港幣二百四十元 ( H K D $ 2 4 0 . 0 0 )及現金澳門幣六百二

十元 ( M O P $ 6 2 0 . 0 0 )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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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7 0 .  現金港幣七萬九千零八十元 ( H K D $ 7 9 , 0 8 0 . 0 0 )及現金澳

門幣三萬一千六百九十元 ( M O P $ 3 1 , 6 9 0 . 0 0 )；  

-  在會計部第二張檯搜獲下述物品：  

1 7 1 .  現金港幣二十四萬一千八百六十元 ( H K D $ 2 4 1 , 8 6 0 . 0 0 )、

現金澳門幣二萬三千九百元 ( M O P $ 2 3 , 9 0 0 . 0 0 )及現金人民幣十元

( R M B ¥ 1 0 . 0 0 )；  

1 7 2 .  現金澳門幣二十五萬一千二百元 ( M O P $ 2 5 1 , 2 0 0 . 0 0 )；  

-  在座簿房內長檯的中間左邊抽屜內搜獲下述物品：  

1 9 5 .  一 個 透 明 文 具 袋 ， 內 有 現 金 港 幣 八 百 四 十 元

( H K D $ 8 4 0 . 0 0 )及現金澳門幣一千九百元 ( M O P $ 1 , 9 0 0 . 0 0 )；  

1 9 6 .  一 個 紅 色 文 具 袋 ， 內 有 現 金 港 幣 三 百 三 十 元

( H K D $ 3 3 0 . 0 0 )及現金澳門幣一千八百三十元 ( M O P $ 1 , 8 3 0 . 0 0 )；  

-  在一樓收銀檯上搜獲下述物品：  

2 8 8 .  一部品牌為 L E N O V O 的黑色電腦 ( S / N：S 1 E G D 5 2 )，編

號為 C O U N T E R  P C  1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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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9 1 .  一個印有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的十元籌碼；  

2 9 2 - 2 9 5 .  現金港幣七百七十元 ( H K D $ 7 7 0 . 0 0 )；  

2 9 6 - 2 9 8 .  現金澳門幣一百四十元 ( M O P $ 1 4 0 . 0 0 )；  

2 9 9 - 3 0 2 .  現金美元二十元 ( U S D $ 2 0 . 0 0 )；  

3 0 3 - 3 0 4 .  現金港幣一萬四千元 ( H K D $ 1 4 , 0 0 0 . 0 0 )；  

3 0 5 - 3 0 6 .  現金澳門幣三千五百元 ( M O P $ 3 , 5 0 0 . 0 0 )；  

3 0 7 .  現金新加坡幣二十元 ( S G P $ 2 0 . 0 0 )；  

3 0 8 .  現金台幣一百元 ( T W D $ 1 0 0 . 0 0 )；  

3 0 9 .  現金泰幣一百元 ( T H B $ 1 0 0 . 0 0 )；  

3 1 0 .  現金印度幣一百元 ( I N R $ 1 0 0 . 0 0 )；  

3 11 .  現金澳門幣三百元 ( M O P $ 3 0 0 . 0 0 )；  

-  在一個寫有 “早更 ”字樣的黃色透明手提袋內搜獲以下物品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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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4 2 - 3 4 6 .  現 金 港 幣 十 一 萬 七 千 七 百 七 十 元

( H K D $ 11 7 , 7 7 0 . 0 0 )；  

3 4 7 - 3 5 0 .  現金澳門幣一萬零四百七十元 ( M O P $ 1 0 , 4 7 0 . 0 0 )；  

3 5 3 - 3 5 8 .  現 金 澳 門 幣 二 十 八 萬 三 千 五 百 元

( M O P $ 2 8 3 , 5 0 0 . 0 0 )；  

3 5 9 - 3 6 4 .  現金港幣四萬九千零六十元 ( H K D $ 4 9 , 0 6 0 . 0 0 )；  

-  在「X X 水療」門口櫃檯的一個綠色手提袋內搜獲下述物品：  

3 6 7 - 3 7 1 .  現 金 澳 門 幣 一 萬 五 千 三 百 六 十 元

( M O P $ 1 5 , 3 6 0 . 0 0 )；  

3 7 2 .  現金港幣五十元 ( H K D $ 5 0 . 0 0 )；  

-  在「X X 水療」門口櫃檯的一個黑色正方形錢箱內搜獲下述物

品：  

3 7 5 - 3 7 7 .  現金澳門幣二萬零九百元 ( M O P $ 2 0 , 9 0 0 . 0 0 )；  

-  在經理辦公室內搜獲下述物品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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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7 8 .  一部型號為 2 K 8 1 Y B X 的電腦主機；  

-  在會計部內搜獲下述物品：  

3 8 6 .  一部型號為 1 S 3 4 9 7 A 2 1 P B H E N E N 的電腦主機，連一支

型號為 D T 1 0 1 G 2 的閃存；  

3 8 8 .  一部型號為 1 S 1 6 5 2 M 6 B R 8 H M 9 W Z 的電腦主機。  

4 1 . 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「X X 水療」的會計部內搜獲的一部型號

為 1 S 1 6 5 2 M 6 B R 8 H M 9 W Z 的電腦主機進行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

驗，發現有關電腦內存放了於 2 0 1 7 年 5 月至 2 0 1 9 年 3 月期間，上

述犯罪集團所操縱的賣淫女子數量、賣淫交易次數、肉金拆賬及淫

媒佣金等資料 (參閱卷宗第 3 0 冊第 7 6 0 5 至 7 6 1 5 頁的電腦資料法理

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，第 3 0 冊第 7 6 4 5 至 7 6 7 8 頁之報告、第 3 1 冊

第 7 7 5 0 至 7 7 8 0 頁之報告 )。  

4 2 . 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「X X 水療」的會計部內搜獲的一部型號

為 1 S 3 4 9 7 A 2 1 P B H E N E N 的電腦主機及一支型號為 D T 1 0 1 G 2 的閃

存進行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，發現有關電腦內存放了上述犯罪集

團所操縱的賣淫女子的身份資料及所屬淫媒的資料 (參閱卷宗第  3 0

冊第 7 6 0 5 至 7 6 1 5 頁的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，第 3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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冊第 7 6 8 0 至 7 6 8 6 頁之報告 )。  

4 3 . 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「X X 水療」的一樓收銀檯上搜獲的一部

品牌為 L E N O V O 的黑色電腦 ( S / N：S 1 E G D 5 2 )進行電腦資料法理

鑑證檢驗，發現有關電腦內存放了賣淫女子在「X X 水療」所使用

的儲物櫃對照表及賣淫套餐折扣表 (參閱卷宗第 3 0 冊第 7 6 2 3 至

7 6 2 7 頁的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，第 3 0 冊第 7 7 3 0 頁

之報告 )。  

4 4 . 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「X X 水療」的經理辦公室內搜獲的一部

型號為 2 K 8 1 Y B X 的電腦主機進行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，發現有

關電腦內存放了於 2 0 1 2 年 1 月至 2 0 1 9 年 3 月期間，上述犯罪集團

透過操縱賣淫女子進行賣淫活動之收益統計資料 (參閱卷宗第 3 0 冊

第 7 6 0 5 至 7 6 1 5 頁的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，第 3 2 冊

第 8 3 9 5 至 8 3 9 9 頁之報告、第 3 3 冊第 8 4 6 4 至 8 4 6 9 頁之報告 )。  

4 5 .  上述在「X X 水療」內搜獲的所有錢款是上述犯罪集團的犯

罪所得及用作經營上述操縱賣淫活動 (詳見卷宗第 2 8 冊第 6 9 6 4

頁 )；上述在「X X 水療」內搜獲的除錢款外之所有物品是上述犯罪

集團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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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6 .  警方在「X X 水療」V 3 0 8 號按摩房內近床頭地上檢獲兩張

紙巾 ( B i o - S 0 6 8 4 及 B i o - S 0 6 8 5 )；警方在「X X 水療」後樓梯梯間

左邊第二個垃圾桶內及 V 3 0 1 號房間外的垃圾桶內檢獲合共四十二

個已使用之避孕套 ( B i o - S 0 6 9 4 至 B i o - S 0 7 3 5 ) (參閱卷宗第 1 8 冊第

4 2 7 4 頁、第 4 2 9 7 至 4 3 2 2 頁、第 4 3 2 5 至 4 3 4 5 頁 )。  

4 7 .  經 D N A 鑑定，在 V 3 0 8 號按摩房內近床頭地上檢獲的兩張

紙巾 ( B i o - S 0 6 8 4 及 B i o - S 0 6 8 5 )均檢出精液痕跡，其中一張紙巾檢

出的 D N A 有可能來自甲壬，另一張紙巾檢出的 D N A 有可能來自甲

癸。在「X X 水療」後樓梯梯間左邊第二個垃圾桶內及 V 3 0 1 號房間

外的垃圾桶內檢獲的合共四十二個已使用之避孕套 ( B i o - S 0 6 9 4 至

B i o - S 0 7 3 5 )中，有四十個避孕套檢出精液痕跡，檢出的 D N A 的檢

驗結果均為混合分型，其中五個避孕套檢出的 D N A 有可能來自丙

乙及四名不同男子；其中七個避孕套檢出的 D N A 有可能來自丙丙

及六名不同男子；其中三個避孕套檢出的 D N A 有可能來自丙丁及

三名不同男子；其中四個避孕套檢出的 D N A 有可能來自丙戊及四

名不同男子；其中兩個避孕套檢出的 D N A 有可能來自丙己及兩名

不同男子；其中一個避孕套檢出的 D N A 有可能來自丙庚及一名男

子；其中兩個避孕套檢出的 D N A 有可能來自丙辛及兩名不同男

子；其中一個避孕套檢出的 D N A 有可能來自丙壬及一名男子；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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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三個避孕套檢出的 D N A 有可能來自丙癸及三名不同男子；其中

一個避孕套檢出的 D N A 有可能來自乙壬及一名男子；其中一個避

孕套檢出的 D N A 有可能來自丁甲及一名男子；其中三個避孕套檢

出的 D N A 有可能來自甲癸及三名不同男子；其中三個避孕套檢出

的 D N A 有可能來自丙甲及三名不同男子；其中一個避孕套檢出的

D N A 有可能來自丁乙及一名男子；其中一個避孕套檢出的 D N A 有

可能來自丁丙及一名男子 (參閱卷宗第 2 8 冊第 6 9 7 4 至 7 0 1 3 頁的鑑

定報告，第 2 9 冊第 7 0 5 0 至 7 0 5 3 頁之報告 )。  

4 8 .  警方在「X X 水療」內拘捕第三被告丁、第四被告戊、第五

被告己、第九被告庚、第十被告甲戊，以及在「X X 水療」附近拘

捕第十二被告辛。  

4 9 .  警員在第三被告丁身上搜獲一部黑色手提電話、現金澳門

幣 五 千 元 ( M O P $ 5 , 0 0 0 . 0 0 )及 現 金 人 民 幣 三 千 七 百 元

( R M B ¥ 3 , 7 0 0 . 0 0 ) (參閱卷宗第 11 冊第 2 5 5 1 頁的搜本及扣押筆

錄 )。  

5 0 .  警員在第三被告丁位於 [地址 ( 1 ) ]的住所內搜獲一部黑色手

提電話、一部粉白色手提電話，以及一些與賣淫活動有關的文件 (參

閱卷宗第 11 冊第 2 5 5 5 至 2 5 5 6 頁的搜索及扣押筆錄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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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1 . 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第三被告丁身上及住所內搜獲的合共三

部手提電話進行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，發現有關手提電話的 “微

信 ”內有大量與賣淫活動有關的訊息及圖片 (參閱卷宗第 2 9 冊第

7 0 5 5 至 7 11 6 頁之報告、第 7 11 7 至 7 1 7 2 頁之報告 )。  

5 2 .  上述在第三被告丁身上搜獲的現金是第三被告丁的犯罪所

得；上述在第三被告丁身上及住所內搜獲的除現金外的所有物品是

第三被告丁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。  

5 3 .  警員在第四被告戊身上搜獲一部咖啡色手提電話及一隻金

色手錶 (參閱卷宗第 11 冊第 2 6 2 4 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 )。  

5 4 . 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第四被告戊身上搜獲的一部手提電話進

行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，發現有關手提電話的 “微信 ”內有大量與

賣淫活動有關的訊息及圖片 (參閱卷宗第 2 9 冊第 7 1 7 3 至 7 2 0 3 頁之

報告 )。  

5 5 .  上述在第四被告戊身上搜獲的手提電話是第四被告戊作出

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。  

5 6 .  警員在第五被告己身上搜獲一部黑色手提電話及一些與賣

淫活動有關的文件 (參閱卷宗第 11 冊第 2 6 9 9 頁的搜索及扣押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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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 )。  

5 7 .  警員在第五被告己位於 [地址 ( 2 ) ]的住所內搜獲現金澳門幣

二萬元 ( M O P $ 2 0 , 0 0 0 . 0 0 )及現金港幣三千元 ( H K D $ 3 , 0 0 0 . 0 0 ) (參

閱卷宗第 11 冊第 2 7 1 3 頁的搜索及扣押筆錄 )。  

5 8 .  警員在「X X 水療」內由第五被告己使用的個人儲物櫃內搜

獲現金澳門幣八千元 ( M O P $ 8 , 0 0 0 . 0 0 )及一些與賣淫活動有關的文

件 (參閱卷宗第 11 冊第 2 7 1 7 至 2 7 1 8 頁的搜索及扣押筆錄 )。  

5 9 . 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第五被告己身上搜獲的一部手提電話進

行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，發現有關手提電話的 “ W H AT S A P P ”內

有與賣淫活動有關的訊息 (參閱卷宗第 2 8 冊第 6 9 5 6 至 6 9 5 9 頁之報

告 )。  

6 0 .  上述第五被告己住所及儲物櫃內搜獲的現金是第五被告己

的犯罪所得；上述在第五被告己身上、住所及儲物櫃內搜獲的除現

金外的所有物品是第五被告己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。  

6 1 .  警員在第九被告庚身上搜獲一部黑色手提電話、現金澳門

幣二千元 ( M O P $ 2 , 0 0 0 . 0 0 )及一張第九被告庚的名片 (參閱卷宗第 11

冊第 2 6 5 8 頁的搜索及扣押筆錄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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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2 .  警員在「X X 水療」內由第九被告庚使用的個人儲物櫃內搜

獲一些與賣淫活動有關的文件 (參閱卷宗第 11 冊第 2 6 6 5 頁的搜索及

扣押筆錄 )。  

6 3 . 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第九被告庚身上搜獲的一部手提電話進

行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，發現有關手提電話的 “微信 ”內有大量與

賣淫活動有關的訊息 (參閱卷宗第 2 8 冊第 6 9 6 0 至 6 9 7 2 頁之報告 )。  

6 4 .  上述在第九被告庚身上搜獲的現金是第九被告庚的犯罪所

得；上述在第九被告庚身上及儲物櫃內搜獲的除現金外的所有物品

是第九被告庚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。  

6 5 .  警員在第十被告甲戊身上搜獲一部玫瑰金色手提電話 (參閱

卷宗第 1 0 冊第 2 3 7 1 頁之搜查及扣押筆錄 )。  

6 6 .  警員在「X X 水療」內由第十被告甲戊使用的個人辦公桌搜

獲一些與賣淫活動有關的物品，尤其包括以下物品 (參閱卷宗第 1 0

冊第 2 3 7 6 至 2 3 7 8 頁的搜索及扣押筆錄 )：  

1 .  在辦公桌桌面上搜獲以下物品：  

1 . 1 . - 1 . 2 .  現金港幣二萬四千元 ( H K D $ 2 4 , 0 0 0 . 0 0 )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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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3 .  一部白色手提電話；  

1 . 4 .  一部白色板電腦；  

2 .  在辦公桌下方之三斗櫃的最底抽屜內搜獲以下物品：  

2 . 1 . - 2 . 5 .  現金澳門幣十萬一千元 ( M O P $ 1 0 1 , 0 0 0 . 0 0 )；  

2 . 6 . - 2 . 1 0 .  現金港幣五萬九千三百元 ( H K D $ 5 9 , 3 0 0 . 0 0 )；  

2 . 11 .  現金人民幣七百元 ( R M B ¥ 7 0 0 . 0 0 )；  

3 .  在辦公桌旁邊地上的一個粉紅色包內搜獲以下物品：  

3 . 1 . - 3 . 5 .  現金港幣五萬元 ( H K D $ 5 0 , 0 0 0 . 0 0 )。  

6 7 . 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第十被告甲戊身上搜獲的一部手提電話

進 行 電 腦 資 料 法 理 鑑 證 檢 驗 ， 發 現 有 關 手 提 電 話 的 “微 信 ”及

“ W H AT S A P P ”內有大量與賣淫活動有關的訊息及圖片 (參閱卷宗第

2 9 冊第 7 3 2 9 至 7 3 4 9 頁之報告 )。  

6 8 .  上述在第十被告甲戊的辦公桌搜獲的現金是上述犯罪集團

的犯罪所得；上述在第十被告甲戊身上及辦公桌搜獲的除現金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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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物品是第十被告甲戊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。  

6 9 .  警員在第十二被告辛身上搜獲一部白色手提電話。有關手

提電話是第十二被告辛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 (參閱卷宗第 9

冊第 2 0 1 6 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 )。  

7 0 .  警員在第十七被告甲庚身上搜獲以下物品 (參閱卷宗第 9 冊

第 2 0 7 4 至 2 0 7 5 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 )：   

1 .  一部品牌為 H U AW E I 的手提電話；  

2 .  一部品牌為 I  P H O N E 的手提電話；  

3 .  一部對講機；  

4 - 6 .  現金澳門幣六千五百元 ( M O P $ 6 , 5 0 0 . 0 0 )；  

7 - 9 .  現金港幣三千三百元 ( H K D $ 3 , 3 0 0 . 0 0 )。  

7 1 . 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第十七被告甲庚身上搜獲的兩部手提電

話進行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，發現有關手提電話的 “微信 ”內有一

些與賣淫活動有關的訊息 (參閱卷宗第 3 0 冊第 7 3 5 0 至 7 3 5 3 頁之報

告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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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2 .  上述在第十七被告甲庚身上搜獲的現金是第十七被告甲庚

的犯罪所得；上述在第十七被告甲庚身上搜獲的除現金外的所有物

品是第十七被告甲庚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。  

7 3 .  警員在第十八被告甲辛身上搜獲以下物品 (參閱卷宗第 9 冊

第 2 0 9 1 頁搜查及扣押筆錄 )：  

1 .  一件印有 “ X X X  X X ”字樣的紅色長袖風衣；  

2 .  一件印有 “ X X X ”字樣的淺藍色 P O L O 短袖衫；  

3 .  一部白金色手提電話；  

4 .  現金港幣七百元 ( H K D $ 7 0 0 . 0 0 )；  

5 .  一部對講機。  

7 4 .  上述在第十八被告甲辛身上搜獲的現金是第十八被告甲辛

的犯罪所得；上述在第十八被告甲辛身上搜獲的除現金外的所有物

品是第十八被告甲辛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。  

7 5 .  之後，第六被告甲、第七被告甲丙、第八被告甲丁、第十

三被告壬、第十四被告癸、第十五被告甲甲、第十六被告甲乙相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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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警方截獲。  

7 6 .  警員在第六被告甲身上搜獲以下物品 (參閱卷宗第 9 冊第

2 0 3 0 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 )：  

1 .  一部黑色手提電話；  

2 .  現金澳門幣二萬四千元 ( M O P $ 2 4 , 0 0 0 . 0 0 )及現金港幣三萬

六千元 ( H K D $ 3 6 , 0 0 0 . 0 0 )；  

3 .  一隻黑色手錶。  

7 7 .  警員在第六被告甲位於 [地址 ( 3 ) ]的住所內搜獲現金港幣二

百四十五萬一千五百元 ( H K D $ 2 , 4 5 1 , 5 0 0 . 0 0 ) (參閱卷宗第 9 冊第

2 0 3 4 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 )。  

7 8 . 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第六被告甲身上搜獲的手提電話進行電

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，發現有關手提電話的 “微信 ”內有大量與賣淫

活動有關的訊息及圖片 (參閱卷宗第 2 8 冊第 6 8 4 5 至 6 9 5 5 頁之報

告 )。  

7 9 .  上述在第六被告甲身上及住所內搜獲的現金是第六被告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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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犯罪所得及用作經營上述操控賣淫活動 (參閱卷宗第 2 8 冊第 6 8 4 5

至 6 8 5 1 頁 )；上述在第六被告甲身上搜獲的除現金外的所有物品是

第六被告甲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。  

8 0 .  警員在第七被告甲丙身上搜獲一部黑色手提電話 (參閱卷宗

第 11 冊第 2 5 2 6 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 )。  

8 1 . 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第七被告甲丙身上搜獲的手提電話進行

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，發現有關手提電話的 “微信 ”內有大量與賣

淫活動有關的訊息及圖片 (參閱卷宗第 2 9 冊第 7 2 0 4 至 7 2 0 9 頁之報

告 )。  

8 2 .  上述在第七被告甲丙身上搜獲的手提電話是第七被告甲丙

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。  

8 3 .  警員在第八被告甲丁位於 [地址 ( 4 ) ]的住所內搜獲一部金色

手提電話。有關手提電話是第八被告甲丁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

工具 (參閱卷宗第 8 冊第 1 9 2 3 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 )。  

8 4 .  警員在第十三被告壬身上搜獲一部黑色手提電話 (參閱卷宗

第 2 5 冊第 6 0 2 7 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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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5 . 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第十三被告壬身上搜獲的手提電話進行

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，發現有關手提電話的 “微信 ”內有大量與賣

淫活動有關的訊息及圖片 (參閱卷宗第 3 0 冊第 7 4 2 4 至 7 4 4 1 頁之報

告 )。  

8 6 .  上述在第十三被告壬身上搜獲的手提電話是第十三被告壬

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。  

8 7 .  警員在第十四被告癸身上搜獲一些與賣淫活動有關的物

品，尤其包括以下物品 (參閱卷宗第 8 冊第 1 9 4 0 頁的搜查及扣押筆

錄 )：  

1 .  一部黑色手提電話；  

2 .  一部白色手提電話；  

5 .  現金港幣二萬元 ( H K D $ 2 0 , 0 0 0 . 0 0 )；  

6 .  現金澳門幣五千五百元 ( M O P $ 5 , 5 0 0 . 0 0 )；  

7 .  現金港幣一千六百元 ( H K D $ 1 , 6 0 0 . 0 0 )。  

8 8 . 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第十四被告癸身上搜獲的兩部手提電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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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行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，發現有關手提電話的 “微信 ”內有大量

與賣淫活動有關的訊息及圖片 (參閱卷宗第 2 9 冊第 7 2 1 0 至 7 3 2 8 頁

之報告 )。  

8 9 .  上述第十四被告癸身上搜獲的現金是第十四被告癸的犯罪

所得；上述在第十四被告癸身上搜獲的除現金外的所有物品是第十

四被告癸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。  

9 0 .  警員在第十五被告甲甲身上搜獲一部黑面白玻璃底的手提

電話 (參閱卷宗第 8 冊第 1 9 7 2 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 )。  

9 1 .  警員在第十五被告甲甲位於 [地址 ( 5 ) ]的住所內搜獲多個與

賣淫活動有關的信封及紙張 (參閱卷宗第 8 冊第 1 9 7 6 至 1 9 7 7 頁的

搜索筆錄 )。  

9 2 . 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第十五被告甲甲身上搜獲的手提電話進

行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，發現有關手提電話的 “微信 ”內有大量與

賣淫活動有關的訊息及圖片 (參閱卷宗第 3 0 冊第 7 3 7 2 至 7 4 2 1 頁之

報告 )。  

9 3 .  上述在第十五被告甲甲身上及住所內搜獲的所有物品是第

十五被告甲甲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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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4 .  警員在第十六被告甲乙身上搜獲以下物品 (參閱卷宗第 3 8

冊第 9 9 6 5 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 )：  

1 .  一部黑色手提電話；  

2 .  現金港幣一千元 ( H K D $ 1 , 0 0 0 . 0 0 )；  

3 .  一本記事簿。  

9 5 .  上述在第十六被告甲乙身上搜獲的現金是第十六被告甲乙

的犯罪所得；上述在第十六被告甲乙身上搜獲的除現金外的所有物

品是第十六被告甲乙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。  

9 6 .  警方前往第十四被告癸用於安排賣淫女子居住的 [地址 ( 6 ) ]

的住宅單位調查，並在有關單位內發現賣淫女子戊丙。  

9 7 .  警方前往 [地址 ( 7 ) ]的 [醫務所 ]進行搜索，並在有關醫務所

內發現大量載有上述犯罪集團所操縱的賣淫女子沖洗陰道紀錄的文

件，以及在有關醫務所辦公櫃內發現一個表面印有 “ X X ”經理字樣

的信封，內有現金澳門幣六千零五十元 ( M O P $ 6 , 0 5 0 . 0 0 )，有關款

項是「X X 水療」向戊戊支付賣淫女子沖洗陰道費用後回佣給第五

被告己的 (參閱卷宗第 1 0 冊第 2 3 4 3 至 2 3 4 6 頁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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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8 .  另外，經調查發現，「X X X 桑拿」至少於 2 0 1 9 年 2 月份仍

然運作。  

9 9 .  事實上，上述各名被告操縱女子在「X X 水療」及「X X X

桑拿」從事賣淫活動期間，警方有對有關被告實施監聽措施，並監

聽得到大量與賣淫活動有關的對話，尤其包括以下對話內容。  

1 0 0 .  於 2 0 1 7 年 1 2 月 1 3 日晚上約 8 時 3 6 分，第十四被告癸

以電話號碼為 X X X X X X X X 的手提電話接獲戊己來電，彼等談及第

十四被告癸於 8 月份在「X X」接管的場所的營運虧損問題。第十四

被告癸指場所內除了有女子跳脫衣舞外，亦有 “ F U C K I N G  S H O W ”

表演 (即性交表演 )，第十四被告癸並表示跳脫衣舞的女子樣子漂

亮，倘客人喜歡便可挑選女子到房間進行性交易，價錢約 3 , 0 0 0

元，且第十四被告癸表示場內每晚有三場真人性交表演，表演時間

分別為 9 時 3 0 分、 11 時 3 0 分及 1 時，而表演人士的國籍分別為

“羅馬尼亞對黑人 ”、 “俄羅斯對俄羅斯 ”及 “巴西對巴西 ” (參閱卷宗

第 4 冊第 9 2 6 頁第 3 0 點，附件 2 0 第 8 5 至 8 9 頁 )。  

1 0 1 .  於 2 0 1 8 年 3 月 1 0 日晚上約 8 時 11 分，第五被告己以電

話號碼為 X X X X X X X X 的手提電話接獲第十五被告甲甲以電話號碼

為 X X X X X X X X 的手提電話來電，第十五被告甲甲表示 “韓妹 ” (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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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籍賣淫女子 )投訴三個問題，第一， “越南妹 ” (越南籍賣淫女子 )主

任經常叫錯號碼，例如時常把 “ 7 2 6 ”讀成 “ 7 2 7 ”，以致有關女子入

到房後被客人取消；第二，女子除衫被客人撫摸後，客人時常連小

費都沒有支付；第三，客人時常於 “韓妹 ”入房後才知悉價錢較貴，

因而經常出現被客人取消的情況。第十五被告甲甲並指出倘第五被

告己不認真解決有關問題，則難以繼續提供韓國籍女子進行賣淫活

動 (參閱卷宗第 5 冊第 111 6 頁第 3 1 點，第 11 2 2 至 11 2 3 頁，附件

2 5 第 1 3 8 至 1 4 3 頁，附件 4 3 第 5 2 至 5 7 頁 )。  

1 0 2 .  於 2 0 1 8 年 4 月 9 日晚上約 1 0 時 2 9 分，第三被告丁以電

話號碼為 X X X X X X X X 的手提電話接獲一名女子來電，有關女子詢

問面試的程序，第三被告丁表示面試是於每天晚上 8 時後進行，並

指女子於面前須先化妝及換好衣服，同時，第三被告丁指出曾剖腹

產子致肚上留有疤痕者皆不獲聘，之後，該名女子詢問面試過程是

否須要脫清衣服，第三被告丁表示須要脫清衣服，但老總不會撫摸

女子的身體。此外，第三被告丁指拆賬是分兩種，分別為 9 0 0 與

11 0 0 (參閱卷宗第 5 冊第 11 9 1 頁第 3 1 點，附件 3 1 第 5 8 至 5 9 頁 )。  

1 0 3 .  於 2 0 1 8 年 5 月 1 3 日晚上約 8 時 3 5 分，第十四被告癸以

電話號碼為 X X X X X X X X 的手提電話接獲戊庚來電，彼等談及賣淫

女子實收報酬、中介人費用及賣淫女子質素等問題。戊庚表示重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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賣淫女子質素及服務，必須願意 “奶腳趾 ”、 “獨龍鑽 ”、 “做兩次 ”及

“口爆 ”，第十四被告癸隨即表示 “你，明白 ” (參閱卷宗第 5 冊第

1 2 3 9 頁第 1 4 點，附件 2 0 第 11 0 至 11 3 頁 )。  

1 0 4 .  於 2 0 1 8 年 5 月 1 2 日晚上約 1 0 時 5 7 分，第十五被告甲

甲以電話號碼為 X X X X X X X X 的手提電話接獲第十被告甲戊以電話

號碼為 X X X X X X X X 的手提電話來電，第十被告甲戊向第十五被告

甲甲投訴第十五被告甲甲旗下的編號為 X X X 的賣淫女子服務差，

經常被客人投訴，指有關賣淫女子 “要個客趕住戴套搞嘢就走 ” (參閱

卷宗第 5 冊第 1 2 4 6 頁第 4 7 點，附件 4 3 第 7 1 至 7 3 頁 )。  

1 0 5 .  於 2 0 1 8 年 7 月 2 7 日晚上約 1 0 時 5 2 分，第五被告己以

電話號碼為 X X X X X X X X 的手提電話接獲戊辛來電，戊辛詢問第五

被告己的場所是否有提供 “打飛機 ” (手淫 )服務，第五被告己表示可

選擇 “上海式 ” (即推油按摩 )，屆時第五被告己會指示按摩技師一併

提供 “打飛機 ” (手淫 )服務。此外，第五被告己遊說戊辛選擇 “中

式 ” (即性交服務 )，因為 “上海式 ”收費為 1 , 4 8 8 元，而 “中式 ”僅為一

千七百多元 (參閱卷宗第 7 冊第 1 5 0 3 頁第 3 0 點，附件 2 5 第 2 2 4 至

2 2 5 頁 )。   

1 0 6 .  於 2 0 1 8 年 7 月 2 2 日晚上約 11 時 4 4 分，第十五被告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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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以電話號碼為 X X X X X X X X 的手提電話接獲第九被告庚以電話號

碼為 X X X X X X X X 的手提電話來電，第九被告庚向第十五被告甲甲

作出投訴，指第十五被告甲甲旗下的編號為 X X X 的賣淫女子為客

人提供水床服務後，客人投訴有關賣淫女子的下體發出臭味，並要

求第十五被告甲甲通知編號為 X X X 的賣淫女子定期到公司提供的

醫生處清洗下體 (參閱卷宗第 7 冊第 1 5 0 8 頁第 5 3 點，附件 4 3 第 8 3

至 8 5 頁 )。  

1 0 7 .  於 2 0 1 8 年 11 月 1 7 日晚上約 7 時 0 2 分，第十四被告癸

以電話號碼為 X X X X X X X X 的手提電話接獲戊壬來電，戊壬表示

「X X」那一賣淫女子的避孕套已經用完，並要求第十四被告癸提

供，第十四被告癸則聲稱自己很忙，並要求戊壬著該名賣淫女子自

己先行購買避孕套，及記下購買數量 (參閱卷宗第 7 冊第 1 6 1 9 頁第

1 5 點，附件 2 0 第 1 4 4 至 1 4 5 頁 )。  

1 0 8 .  於 2 0 1 8 年 1 0 月 1 4 日下午約 5 時 4 1 分，第三被告丁以

電話號碼為 X X X X X X X X 的手提電話接獲戊癸來電，戊癸表示將有

一批來自上海的賣淫女子來澳賣淫，並指有關賣淫女子可以做 “口

爆 ” (即讓客人在女子口內射精 )，及於一小時或七十分鐘內性交兩

次，及詢問有關賣淫女子的實收報酬，第三被告丁表示賣淫女子的

實收報酬為港幣 1 , 1 0 0 元，而戊癸則可就每宗性交易收取港幣 2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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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的額外佣金 (參閱卷宗第 7 冊第 1 7 1 0 頁第 2 2 點，附件 3 1 第 8 1

至 8 4 頁 )。  

1 0 9 .  於 2 0 1 8 年 1 0 月 1 4 日傍晚約 6 時 4 0 分，第三被告丁以

電話號碼為 X X X X X X X X 的手提電話接獲戊癸來電，戊癸詢問公司

的 “包包 ”內有甚麼，第三被告丁解釋 “包包 ”內有套子 (即避孕套 )、

K Y (即性交用潤滑劑 )、漱口水及紙巾 (參閱卷宗第 7 冊第 1 7 1 0 頁第

2 3 點，附件 3 1 第 8 5 至 8 6 頁 )。  

11 0 .  於 2 0 1 9 年 2 月 8 日晚上約 9 時 5 7 分，第九被告庚以電話

號碼為 X X X X X X X X 的手提電話接獲己甲來電，己甲表示有一名客

人不滿編號為 X X X 的賣淫女子拒絕延長 “吹 ” (即口交 )的時間，並因

該名賣淫女子急著開始性交而取消性交易。第九被告庚則指示己甲

訓斥該名賣淫女子 (參閱卷宗第 8 冊第 1 7 8 9 頁，附件 5 1 第 4 6 至 4 7

頁 )。  

111 .  另外，上述各名被告操縱女子在「X X 水療」及「X X X 桑

拿」從事賣淫活動期間，彼等以微信發送大量與賣淫活動有關的信

息，尤其包括以下信息內容。  

11 2 .  於 2 0 1 8 年 1 2 月 2 2 日晚上約 7 時的 0 6 分 1 6 秒，第九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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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庚以微信賬戶 [賬戶 ( 1 ) ]發文語音訊息予第五被告己的微信賬戶

[賬戶 ( 2 ) ]，表示「X 生 X 生，今日 X X 無返呀，要等你返黎呢開匣

萬攞錢先有錢出糧比啲女」 (參閱卷宗第 2 8 冊第 6 9 6 0 及 6 9 6 4 頁 )。

顯示警方在「X X 水療」內的匣萬內搜獲的款項除了是犯罪所得

外，亦會用於出糧給賣淫女子，而且，警方在第六被告甲的住所內

搜獲的款項也是犯罪所得及會用於出糧給賣淫女子。  

11 3 .  於 2 0 1 8 年 2 月 2 2 日凌晨約 2 時 5 0 分 5 9 秒，第十五被

告甲甲以微信賬戶 [賬戶 ( 3 ) ]向 “ X X X X ”的微信賬戶 [賬戶 ( 4 ) ]發送

一張僅身穿內衣的外籍女子的圖片後，隨即於凌晨的 2 時 5 2 分 5 2

秒，第十五被告甲甲以微信賬戶 [賬戶 ( 3 ) ]發文訊息予 “ X X X X ”的微

信賬戶 [賬戶 ( 4 ) ]，表示「嫩口 1 8 歲新鮮空運絕頂 A 貨白滑大波彈

手激情四射法俄日混血叫床激昂深喉潮吹」 (參閱卷宗第 3 0 冊第

7 3 7 2 及 7 3 7 4 頁 )。  

11 4 .  第一至第七被告、第九至第十被告、第十二至第十八被告

是在自由、自願、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。  

11 5 .  第一被告乙意圖為其及他人不正當得利，與第二被告丙、

第三被告丁、第四被告戊、第五被告己、第六被告甲、第九被告

庚、第十二被告辛、第十三被告壬、第十四被告癸、第十五被告甲



第 89/2023號案  第61頁 

甲及第十六被告甲乙達成協議，共同及分工合作，第一被告組成目

的是控制不同國籍的女子在本澳進行賣淫活動的犯罪集團，第二被

告、第三被告、第四被告、第五被告、第六被告、第九被告、第十

二被告、第十三被告、第十四被告、第十五被告及第十六被告先後

參與了上述集團；第一被告並與相關部份被告操縱至少三十名女子

(見下述 )在其所實際操控的桑拿場所及按摩場所 (「X X 水療」 )內從

事賣淫活動；第一被告是有關犯罪集團的首腦及領導。第三被告

丁、第四被告戊、第五被告己、第六被告甲、第九被告庚及第十被

告甲戊涉及操縱至少三十名女子在「X X 水療」從事賣淫活動，且

第十四被告癸操縱至少涉案二十一名女子在「X X 水療」從事賣淫

活動、第十五被告甲甲操縱至少涉案五名女子賣淫在「X X 水療」

從事賣淫活動，以及第十六被告操縱至少涉案四名女子在「X X 水

療」從事賣淫活動。第七被告甲丙、第十七被告甲庚及第十八被告

甲辛協助至少涉案三十名女子在第一被告乙所實際操控的桑拿場所

及按摩場所 (「X X水療」 )內從事賣淫活動，便利了她們從事賣淫活

動。  

11 6 .  第一至第七被告、第九至第十被告、第十二至第十八被告

清楚知道彼等行為是違法的，並會受到法律制裁。  

答辯狀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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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第五被告於 2 0 1 3 年受聘在 X X 水療工作。  

-  在 2 0 1 3 年受僱於 X X 水療之前，自 2 0 0 2 年起，第五被告在

另一間由 [公司 ( 1 ) ]經營的類似場所工作。  

-  因具有經營桑拿場所的經驗，他於 2 0 1 3 年被聘請擔任 X X 水

療的經理。  

-  2 0 1 4 年 9 月第十七被告甲丙透過招聘廣告得悉 [公司 ( 2 ) ]招聘

會計一職，在經過面試後，於 2 0 1 4 年 9 月份入職 [公司 ( 2 ) ]擔任會

計一職。  

-  工作內容包括每天由收銀系統打印資料，整理有關數據；核

對銀行的信用卡資料，記錄及核對銀行收支存款；月中及月末根據

公司的規定計算各員工的工資，並交給上級查核；去銀行兌換零錢

及清點硬幣給收銀備用；日常費用的開票或現金支付，包括水電、

租金等。  

-  有關工資計算方面，第七被告是按照公司指示及提供的分成

價格表，以計算員工薪金，上面清楚列出甚麼號碼分別對應越式、

韓式、日式、上海式，包括售價是員工分成，其按公司提供的書面

資料作出計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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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第七被告的行為在履行其作為僱員的職務。  

另外證明以下事實：  

-  第一被告：根據刑事紀錄證明，被告為初犯。  

-  第二被告：根據刑事紀錄證明，被告為初犯。  

-  第三被告聲稱為文員，每月收入人民幣 5 , 0 0 0 元。  

-  被告已婚，需供養妻子及一名孩子。  

-  被告學歷為中學教育水平。  

-  被告否認被指控的事實。  

-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，被告為初犯。  

-  第四被告聲稱為退休人士。  

-  被告已婚，無需供養任何人。  

-  被告學歷為中學教育水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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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被告否認被指控的事實。  

-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，被告為初犯。  

-  第五被告現為無業，靠積蓄及妻子供養維生。  

-  被告已婚，無需供養任何人。  

-  被告學歷為中學畢業。  

-  被告大部份承認其被指控的事實。  

-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，被告為初犯。  

-  第六被告現為無業，靠積蓄及收租每月人民幣 2 , 0 0 0 多元為

生。  

-  被告離婚，無需供養任何人。  

-  被告學歷為初中二年級程度。  

-  被告對其被指控的事實保持沉默。  

-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，被告為初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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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第七被告現為會計，每月收入的澳門幣 2 5 , 5 0 0 元。  

-  被告已婚，需供養一名未成年兒子。  

-  被告學歷為中學二年級程度。  

-  被告否認被指控的事實。  

-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，被告為初犯。  

-  第八被告現為散工及兼職餐飲侍應，每月收入的澳門幣 3 , 0 0 0

至 4 , 0 0 0 元。  

-  被告已婚，需供養母親及一名未成年兒子。  

-  被告學歷為初中二年級程度。  

-  被告否認被指控的事實。  

-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，被告為初犯。  

-  第九被告：根據刑事紀錄證明，顯示被告為初犯。  

-  第十被告為兼職餐飲侍應，每月收入為澳門幣 5 , 0 0 0 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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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被告未婚，需供養母親。  

-  被告學歷為小學五年級。  

-  被告否認被指控的事實。  

-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，顯示被告為初犯。  

-  第十一被告：根據刑事紀錄證明，顯示被告為初犯。  

-  第十二被告現為 [公司 ( 1 ) ]芬蘭浴主任，每月收入約澳門幣

1 5 , 0 0 0 元。  

-  被告未婚，需供養岳母。  

-  被告學歷為初中二年級程度。  

-  被告對其被指控的事實保持沉默。  

-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，被告為初犯。  

-  第十三被告現為 [公司 ( 1 ) ]水療副經理，每月收入約澳門幣

1 7 , 0 0 0 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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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被告已婚，需供養母親及一名未成年兒子。  

-  被告學歷為初中二年級程度。  

-  被告對其被指控的事實保持沉默。  

-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，被告為初犯。  

-  第十四被告現為的士司機，每月收入約澳門幣 1 0 , 0 0 0 元。  

-  被告已婚，需供養父母及兩名未成年子女。  

-  被告學歷為高中二年級程度。  

-  被告對其被指控的事實保持沉默。  

-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，被告並非初犯。  

-  被告曾於 2 0 0 1 年 4 月 1 9 日因觸犯第 5 / 9 1 / M 號法令第 8 條

第 1 款及第 1 0 條 d 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「販毒罪 (加重情節 )」，

而於 2 0 0 2 年 3 月 8 日被第 C R 3 - 0 1 - 0 0 1 8 - P C C 號卷宗 (原卷宗編

號 ： 第 P C C - 0 9 6 - 0 1 - 1 號 卷 宗 )判 處 十 年 六 個 月 徒 刑 及 澳 門 幣

1 0 , 0 0 0 元罰金，若不繳或不以勞動代替，則須服六十六日徒刑。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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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不服裁判向中級法院提出上訴，中級法院於 2 0 0 2 年 6 月 1 3 日駁

回上訴。該案裁判於 2 0 0 2 年 7 月 1 轉為確定。被告於 2 0 0 3 年 2 月

2 8 日支付上述罰金。被告於 2 0 0 9 年 5 月 8 日獲得假釋，並於 2 0 11

年 1 0 月 1 9 日獲得確定性自由。  

-  被告曾於 2 0 1 6 年 11 月 11 日因觸犯第 6 / 2 0 0 4 號法律第 1 8 條

第 2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「偽造文件罪」，而於 2 0 2 1 年 5 月 6 日

被第 C R 2 - 2 1 - 0 0 4 7 - P C C 號卷宗判處三年徒刑，暫緩執行該徒刑，

為期三年，緩刑條件為被告須於判決確定後一個月內向特區支付澳

門幣 5 , 0 0 0 元的捐獻。該案裁判於 2 0 2 1 年 5 月 2 6 轉為確定。  

-  第十五被告現為自僱人士 (主持、翻譯及私人補習 )，每月收

入約澳門幣 2 0 , 0 0 0 元。  

-  被告未婚，需供養父母及一名成年在學妹妹。  

-  被告學歷為大學三年級程度。  

-  被告對其被指控的事實保持沉默。  

-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，被告並非初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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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被告曾於 2 0 2 0 年 5 月 2 2 日至 2 0 2 0 年 6 月 5 日因觸犯《刑

法典》第 1 4 8 條第 1 款結合第 2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「脅迫罪」，

而於 2 0 2 1 年 2 月 9 日被第 C R 2 - 2 0 - 0 3 9 7 - P C S 號卷宗判處六十日

罰金，每日罰金澳門幣 1 5 0 元，合共澳門幣 1 9 , 0 0 0 元罰金，如不

繳付罰金或不以勞動代替，則須服四十日徒刑。該案判決於 2 0 1 3

年 3 月 8 日轉為確定。被告於 2 0 2 1 年 3 月 2 9 日已繳付有關罰金。  

-  被告曾於 2 0 2 0 年 4 月 2 1 日因觸犯《刑法典》第 1 9 8 條第 1

款 a 項結合第 1 9 6 條 a 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「加重盜竊罪」，而於

2 0 2 1 年 9 月 3 日被第 C R l - 2 0 - 0 3 5 8 - P C C 號卷宗判處二百一十日罰

金，每日罰金澳門幣 2 0 0 元，合共澳門幣 4 2 , 0 0 0 元罰金，如不繳

付罰金或不以勞動代替，則須服一百四十日徒刑。被告不服裁判向

中級法院提出上訴，中級法院於 2 0 2 2 年 2 月 1 7 日裁定上訴理由不

成立。該案裁判於 2 0 2 2 年 3 月 8 日轉為確定。被告於 2 0 2 2 年 4 月

1 4 日已繳付有關罰金。  

-  第十六被告聲稱為商人，每月收入約港幣 2 0 , 0 0 0 元。  

-  被告已婚，需供養母親、妹妹及兩名子女。  

-  被告學歷為初中文化水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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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被告否認被指控的事實。  

-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，被告為初犯。  

-  第十七被告聲稱為服務員，每月收入約澳門幣 8 , 0 0 0 元。  

-  被告已婚，需供養父母及一名未成年女兒。  

-  被告學歷為初中一年級程度。  

-  被告否認被指控的事實。  

-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，被告為初犯。  

-  第十八被告聲稱為清潔員，每月收入約澳門幣 8 , 0 0 0 元。  

-  被告已婚，需供養母親、妻子及一名未成年女兒。  

-  被告學歷為高中二年級教育程度。  

-  被告否認被指控的事實。  

-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，被告為初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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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獲證明的事實：  

-  其他載於控訴書與答辯狀而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符的重要事

實，具體如下：  

-  第七被告甲丙、第八被告甲丁、第十被告甲戊、第十一被告

甲己、第十七被告甲庚及第十八被告甲辛意圖為彼等不正當得利，

該等被告達成協議，共同互相分工合作，組成目的是控制不同國籍

的女子在本澳進行賣淫活動的犯罪集團。  

-  第十一被告甲己協助第三被告丁管理「X X X 桑拿」內的賣淫

女子。  

-  第八被告及第十一被告是在自由、自願、有意識的情況下故

意作出上述行為。  

-  第十四被告癸操縱至少涉案其中九名女子在第一被告乙所實

際操控的桑拿場所及按摩場所 (「X X 水療」 )內從事賣淫活動。  

-  第十五被告甲甲操縱至少涉案其中二十五女子在第一被告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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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實際操控的桑拿場所及按摩場所 (「X X水療」 )內從事賣淫活動。  

-  第十六被告甲乙操縱至少涉案二十六名女子在第一被告乙所

實際操控的桑拿場所及按摩場所 (「X X 水療」 )內從事賣淫活動。  

-  第八被告及第十一被告清楚知道彼等行為是違法的，並會受

到法律制裁。  

-  在場所關閉之前，第五被告與其他任何職員一樣收取每月薪

俸。  

-  第七被告並不清楚有關技工們的實質工作。  

 

三、法律  

上訴人提出了以下問題：  

-  被上訴裁判錯誤解釋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3 6 0條第1款 a項

及第 3 5 5條第 2款的規定，沾有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 0 0條第1款

所規定的錯誤解釋法律規定的瑕疵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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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被上訴裁判沾有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 0 0條第2款 c項所規

定的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；以及  

-  被上訴裁判違反《刑法典》第 1 0 1條及第1 0 3條第2款之規

定而沾有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 0 0條第 1款所規定的違反法律之

瑕疵。  

上訴人主張撤銷被上訴裁判中有關維持充公其被扣押物品

的部分並作出相應改判，將屬其所有的扣押物 (包括在上訴人身

上搜獲的一隻黑色手錶、現金 2 4 , 0 0 0 . 0 0澳門元和 3 6 , 0 0 0 . 0 0港

元以及在上訴人住所搜獲的現金 2 , 4 5 1 , 5 0 0 . 0 0港元 )退回予上訴

人。  

在被上訴裁判中，中級法院就上訴人提出的有關充公扣押

物的問題作出了如下分析：  

「（五）關於充公扣押物  

第六嫌犯上訴人甲就題述的問題首先提出原審法院的判決陷入

了缺乏理由說明的無效瑕疵的上訴主張，其次，認為案中除了顯示

被扣押的手機與犯罪行為相關外，其餘現金及身上的手錶都沒有證

據支持與犯罪行為有關，或源自犯罪行為。上訴人指出其沒有權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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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署“XX 水療”或相關公司的法律文件或動用公司帳戶的金錢，且

沒有證據顯示上訴人曾從公司銀行帳戶中取得任何巨額款項交付，

主張原審法院充公相關現金及手錶的決定欠缺充分證據支持，及欠

缺理由說明，認為不符合適用《刑法典》第 1 0 1 條的前提，請求將

相關現金及手錶退還上訴人。  

首先，就判決無效的問題，正如前述，在本案中，我們可以看

見原審法院在卷宗第 114 5 2 頁至第 11 4 7 2 頁之事實的判斷中已經清

楚說明了其形成心證的依據所在，原審法院透過一系列的證據，包

括各嫌犯的聲明、證人的證言、卷宗的扣押物、書證、視像筆錄、

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、監聽筆錄及通訊記錄、相片等

等來認定事實，當中包括已證事實第 7 6 點至第 7 9 點涉及上訴人的

扣押物的部份以及在決定部分決定 “將未能認定屬與上述所指犯罪

有關的扣押物品，適時歸還予相關嫌犯或物主 ”。即使當中並沒有

逐項細緻地指出所認定或不認定之事實的證據基礎，但這並不意味

存在著上訴人甲所指出的遺缺，因為立法者在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

3 5 5 條第 2 款所要求的理由說明是儘可能完整，而不是必須完整無

缺。  

其次，關於上訴人所質疑的是否有充份證據充公扣押物的問

題，我們可以看到案中證據顯示上訴人為 “XX 水療”的會計及監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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賣淫女子的交易次數及監察 “XX 水療”的電腦帳目系統。更重要

的，其每月可獲與“XX 水療”內賣淫交易次數掛鉤的發獎金。從卷

宗第 1 0 4 2 頁至第 1 0 4 3 頁、第 1 7 4 4 頁至第 1 7 45 頁的報告分析中

可得知，上訴人平均每月至少可收取 4 萬多元的獎金。而且，從卷

宗內的各嫌犯微信通話分析中，亦可見到上訴人與其他嫌犯討論處

理獎金分紅事宜，以及協調發放賣淫女子薪金、處理員工罰款、商

討 XXX 桑拿結業的後續安排等事宜。明顯地，其於犯罪集團中為主

要的管理層角色，並可獲分享犯罪集團的營運收益，因此原審法院

認定從其身上及住宅內發現的現金屬參與犯罪集團的犯罪所得，現

金以外的物品為犯罪使用的工具是完全符合邏輯及經驗法則，在審

查證據方面並無任何明顯錯誤。  

最後，原審法院根據《刑法典》第 1 01 條的規定宣告將相關扣

押物歸本地區所有，有關決定亦無適用法律錯誤。  

因此，第六嫌犯上訴人甲此部份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。」  

 

(一 )  關於錯誤解釋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3 6 0條第 1款 a項及

第3 5 5條第2款的規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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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訴人提出的問題與初級法院裁判是否無效有關。  

在上訴人看來，法院需要對扣押物被認定為犯罪所得或犯

罪工具作出具體扼要的說明，但初級法院在審判過程中並未針

對屬上訴人所有的扣押物作出調查及審理，亦未 “在判決書的證

據性理據中指出認定上訴人的扣押物事實 (已證事實第 7 6 - 7 9條 )

的具體心證是如何形成，又或者描述上訴人的扣押物如何與本

案的犯罪存有關聯性 ”，因此屬無效判決；但中級法院並未作出

如此認定，對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3 6 0條第 1款 a項及第 3 5 5條第

2款作出了錯誤的解釋。  

經分析被上訴裁判及初級法院裁判的相關內容，我們認為

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指的瑕疵。  

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3 5 5 條對一審判決書的要件作出了規

範，該條第 2 款明確規定， “緊隨案件敘述部分之後為理由說明

部分，當中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，以及闡述即使扼要

但儘可能完整、且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，並

列出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。 ”   

根據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3 6 0 條第 1 款 a 項的規定，如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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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未載有第 3 5 5 條第 2 款所規定載明的事項，則判決無效。   

按照第3 5 5條第2款的要求，法院應就其判案理由 (包括事

實及法律理由 )作出 “即使扼要但儘可能完整 ”的闡述，並就用作

形成其心證的證據進行審查及衡量。  

“然而，不應忽視的是上述審查及衡量與列出證據一樣，都

屬於闡述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，而根據法律

規定，該闡述可以簡明扼要，但必須完整，由此可見，立法者

並沒有要求判決的理由說明必須巨細無遺，因為可以理解，這

是很難做到的。  

此外，無論是列出證據還是對證據的審查及衡量都是為了

顯示法院就事實事宜裁判形成心證的根本原因。理由說明的篇

幅長短和內容取決於具體案件的特定情況，特別是案件的性質

和複雜程度，還要考慮具體個案中的材料。 ” 3  

要注意的是，立法者並不要求法院事無巨細或詳盡無遺地

審查所有證據，因為這是不現實的，也是一項難以完成的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參閱終審法院 2 0 1 5 年 7 月 3 0 日在第 3 9 / 2 0 1 5 號上訴案件中作出的合議庭裁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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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。 4  

 誠然，現行的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3 5 5條第2款 “強化了 ”說

明理由的義務。如果可以肯定修改第 3 5 5條第2款的規定意在消

除所謂的 “表格式理由說明 ”，那麼同樣可以確定的是，立法者

無意透過上述修改增加就所有事實 “點 ”、 “細節 ”或 “情節 ”都作

出 “詳盡 ”理由說明的要求。 5  

當然，在本案中初級法院裁判的理由說明可以更加詳盡更

為完整，但考慮到案件的具體情況，尤其是涉及到犯罪集團並

具有一定的複雜性，我們認為有關合議庭裁判基本滿足了《刑

事訴訟法典》第 3 5 5 條第 2 款的法定要求。  

一如中級法院在被上訴裁判中所言， “在本案中，我們可以

看見原審法院在卷宗第 11452 頁至第 11472 頁之事實的判斷中

已經清楚說明了其形成心證的依據所在，原審法院透過一系列

的證據，包括各嫌犯的聲明、證人的證言、卷宗的扣押物、書

證、視像筆錄、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及分析報告、監聽筆錄

及通訊記錄、相片等等來認定事實，當中包括已證事實第 76 點

至第 79 點涉及上訴人的扣押物的部份以及在決定部分決定 “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參閱終審法院 2 0 1 6年 2月 1 7日在第 5 8 / 2 0 1 5號上訴案件中作出的合議庭裁判。  
5  參閱終審法院 2 0 2 1 年 7 月 3 0 日在第 1 0 4 / 2 0 2 1 號上訴案件中作出的合議庭裁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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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能認定屬與上述所指犯罪有關的扣押物品，適時歸還予相關

嫌犯或物主”。即使當中並沒有逐項細緻地指出所認定或不認定

之事實的證據基礎，但這並不意味存在著上訴人甲所指出的遺

缺，因為立法者在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355 條第 2 款所要求的

理由說明是儘可能完整，而不是必須完整無缺。 ”  

事實上，在其作出的合議庭裁判中有關 “事實的判斷 ”部分

(詳見卷宗第 11 4 5 2頁至第 11 4 7 2頁 )，初級法院從整體上對其心

證的形成作出了解釋和說明，並就其賴以形成心證的證據進行

了分析和審查。  

雖然在上述 “事實的判斷 ”部分似乎未見初級法院專門就案

中扣押的物品作出具體的分析及說明，但應該看到的是，該院

曾數次提到： 1 )  案中所載眾多的 “客觀證據材料，尤其有關扣

押物、視像筆錄及所截取的圖片、電腦資料法理鑒證檢驗及分

析報告、各嫌犯之間或與涉嫌人士或相關被害人之間的通話及

訊息記錄、監聽筆錄、鑒定報告、相片辨認筆錄、照片、偵查

和分析報告等等 ” (第11 4 6 8頁 )；2 )  根據案中所載的電腦資料法

理鑒證檢驗及分析報告，該等電腦主機及閃存內放了包括 “進行

賣淫活動的營業收入及收益統計表 ”在內的數據文件在 (第

11 4 6 8頁背頁 )；以及3 )  警方所扣押的相關嫌犯的手提電話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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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話的通訊軟件內有大量與賣淫活動有關的訊息及圖片 (第

11 4 6 9頁 )。這些證據材料無疑構成法院形成心證的基礎，當中

包含有關扣押品與犯罪有關的內容。  

同樣不可忽略的是，在法院認定的與本上訴有關的如下事

實中，也指出了作為認定該等事實基礎的證據：  

“ 1 6 .  第六被告甲是「X X 水療」的會計經理，其負責計算

及發放「X X水療」內賣淫女子的薪金及淫媒中介費用，並監督

賣淫女子的交易次數 (參閱卷宗第 7 冊第 1 7 0 1 至 1 7 0 3 頁之報

告 )；第六被告甲負責監察「X X 水療」的電腦賬目系統 (參閱附

件 1 8 第 7 至 1 2 頁、第 3 0 至 3 1 頁 )；第六被告甲負責與淫媒接

洽，並為「X X 水療」引入韓國籍賣淫女子 (參閱卷宗第 4 冊第

7 7 0 頁，附件 4 3 第 3 0 至 4 0 頁 )。  

1 7 .  除個人薪金外，第二被告丙、第三被告丁、第四被告

戊、第五被告己及第六被告甲每月可獲發一筆奬金，有關奬金

的金額是根據至少「X X 水療」當月賣淫交易的次數來計算 (參

閱卷宗第 5 冊第 1 0 4 2 至 1 0 4 3 頁之報告、第 7 冊第 1 7 4 4 至

1 7 4 5 頁之報告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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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6 .  警員在第六被告甲身上搜獲以下物品 (參閱卷宗第 9 冊

第 2 0 3 0 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 )：  

1 .  一部黑色手提電話；  

2 .  現金澳門幣二萬四千元 ( M O P $ 2 4 , 0 0 0 . 0 0 )及現金港幣三

萬六千元 ( H K D $ 3 6 , 0 0 0 . 0 0 )；  

3 .  一隻黑色手錶。  

7 7 .  警員在第六被告甲位於 [地址 ( 3 ) ]的住所內搜獲現金港

幣二百四十五萬一千五百元 ( H K D $ 2 , 4 5 1 , 5 0 0 . 0 0 ) (參閱卷宗第

9 冊第 2 0 3 4 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 )。  

7 8 .  經司法警察局對在第六被告甲身上搜獲的手提電話進

行電腦資料法理鑑證檢驗，發現有關手提電話的 “微信 ”內有大

量與賣淫活動有關的訊息及圖片 (參閱卷宗第 2 8 冊第 6 8 4 5 至

6 9 5 5 頁之報告 )。  

7 9 .  上述在第六被告甲身上及住所內搜獲的現金是第六被

告甲的犯罪所得及用作經營上述操控賣淫活動 (參閱卷宗第 2 8

冊第 6 8 4 5 至 6 8 5 1 頁 )；上述在第六被告甲身上搜獲的除現金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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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所有物品是第六被告甲作出上述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。 ”  

毫無疑問，上述載於案卷的證據材料對法院認定相關事實

具有重要性。  

應該說，即使上述具體資料並未在初級法院裁判的 “事實判

斷 ”部分被指出，但同樣屬於法院形成其心證的依據，構成法院

按照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3 5 5條第2款的規定說明其裁判理由的

一部分內容。  

值得重申的是，立法者要求一審法院在判決書中 “闡述即使

扼要但儘可能完整、且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

由，並列出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 ”。  

“誠然，現行《刑事訴訟法典》在判決書的理由說明方面的

要求比之前更為嚴格，要求審判者對用作形成其心證的證據進

行審查及衡量，但並未要求對這些證據作出十分詳盡且事無巨

細的批判性審查，因為在司法實踐中這是很難甚至不可能做到

的，因此第 3 5 5 條第 2 款才使用了 “扼要 ”和 “儘可能完整 ”這樣

的表述方式。  

就判決的理由說明問題，本澳法院一致的司法見解是，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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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排除擴大至極限的要求和看法，始終考慮具體個案的實際情

況和要素，法院所作的理由說明不夠充分或不夠完善並不足以

引致判決書的無效。 ” 6  

考慮到本案的案情及其複雜程度，並基於以上理由，我們

認為初級法院適當履行了第 3 5 5條第2款所規定的說明判決理由

的義務，不存在上訴人所指的無效瑕疵以及中級法院錯誤解釋

法律的問題。  

 

(二 )  關於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及違反法律  

上訴人質疑中級法院作出的維持扣押物充公的決定，主張

撤銷被上訴裁判中的相關內容並作出改判，將在上訴人身上搜

獲的現金 ( 2 4 , 0 0 0 . 0 0澳門元及 3 6 , 0 0 0 . 0 0港元 )和手錶以及在上

訴人住所搜獲的現金 ( 2 , 4 5 1 , 5 0 0 . 0 0港元 )退回予上訴人。  

關於上述扣押物 (以及案中扣押的屬上訴人所有的手提電

話 )，初級法院及中級法院均認定在上訴人身上及住所搜獲的現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 參閱終審法院 2 0 2 0 年 1 0 月 2 1 日在第 1 4 8 / 2 0 2 0 號上訴案件中以及其他案件中作

出的合議庭裁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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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是其犯罪所得及用作經營涉案操控賣淫活動，其餘物品則是

上訴人實施犯罪行為的犯罪工具 (已認定事實第 7 9 點 )；換言

之，所有扣押物均與涉案犯罪活動有關。因此初級法院作出了

充公扣押物的決定，中級法院則維持了該決定。  

眾所周知， “如果在審查證據時從某事實中得出的結論無法

接受、如果違反限定或確定證據價值的法律規定或者違反經驗

或職業準則 ”，則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。 “該錯誤必須

是顯而易見的，明顯到不可能不被一般留意的人所發現 ”。 7  

另一方面，根據《刑法典》第 1 0 1 條第 1  款的規定， “用於

或預備用於作出一符合罪狀之不法事實之物件，或該不法事實

所產生之物件，如基於其性質或案件之情節，係對人身安全、

公共道德或公共秩序構成危險，或極可能有用於再作出符合罪

狀之不法事實之危險者，須宣告喪失而歸本地區所有。 ”  

由此可見，將扣押物充公的前提之一是該物為犯罪工具或

犯罪所得。  

在本案中，上訴人並未就充公手提電話的決定表示異議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 參閱終審法院於 2 0 0 3 年 1 月 3 0 日、 2 0 0 3 年 1 0 月 1 5 日及 2 0 0 4 年 2 月 1 6 日分

別在第 1 8 / 2 0 0 2 號、第 1 6 / 2 0 0 3 號及第 3 / 2 0 0 4 號案件中所作的合議庭裁判，以及

其他更多的裁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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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提出退還的主張。  

事實上，案中載有大量的證據材料顯示上訴人使用手提電

話與同案其他共犯及涉案人士聯繫從事涉案不法行為，明顯屬

犯罪工具。  

關於案中扣押的大量現金，上訴人力指案中沒有足夠的客

觀證據支持法院認定相關款項為犯罪所得或與犯罪有關，如果

法院 “直接將被扣押的現金當作獎金所得或獎金的剩餘部分 ”則

“有違常理和一般經驗法則 ”。  

在上訴人看來，雖然法院認定的第 1 7條事實顯示上訴人每

月可獲發一筆獎金，金額則根據「X X水療」當月賣淫交易的次

數來計算，但該事實 “既沒有反映出整體賣淫交易的次數，也沒

有反映出上訴人從中能夠實際獲得的獎金數額或所佔的比例 ”；

卷宗第 5冊第 1 0 4 2至 1 0 4 3頁及第 7冊第 1 7 4 4至 1 7 4 5頁的分析報

告只是表明 2 0 1 7年至 2 0 1 8年期間相關月份的交易次數，分析結

算當月額外發放的大約獎金，但也沒有指出各被告的實際所得

或所佔的比例；上述分析報告並不涉及 2 0 1 7年及2 0 1 8年以外的

時間段，被上訴裁判 “不能據此推算其他期間賣淫交易的次數及

獎金數額與 2 0 1 7年至 2 0 1 8年期間相同 ”；案中被扣押的現金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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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遠超推算所得的獎金。  

首先應該指出的是，除上述第 1 7條事實及其他事實外，法

院也認定了如下事實：  

-  至少自 2 0 1 2 年起，第一被告與第二被告、第三被告、第

四被告、第五被告、第六被告 (上訴人 )、第九被告、第十二被

告、第十三被告、第十四被告、第十五被告及第十六被告達成

協議，共同及分工合作，第一被告組成目的是控制不同國籍的

女子在本澳桑拿場所進行賣淫活動從而謀取不法利益的犯罪集

團，第二被告、第三被告、第四被告、第五被告、第六被告 (上

訴人 )、第九被告、第十被告、第十二被告、第十三被告、第十

四被告、第十五被告及第十六被告先後參與了上述集團。 (第 1

條事實 )   

-  上述各被告分工合作，各司其職。 (第 2 條事實 )  

-  第六被告 (上訴人 )是「X X 水療」的會計經理，其負責計

算及發放「X X水療」內賣淫女子的薪金及淫媒中介費用，並監

督賣淫女子的交易次數；負責監察「X X 水療」的電腦賬目系

統；負責與淫媒接洽。 (第 1 6 條事實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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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事實反映了上訴人自 2 0 1 2 年起已加入操控賣淫活動的

涉案犯罪集團，並擔任會計經理的重要角色。  

關於上訴人獲發獎金的金額，司警人員根據案中所載的證

據材料進行分析，並製作了載於卷宗第 1 0 4 2 頁至第 1 0 4 3 頁及

第 1 7 4 4 頁至第 1 7 4 5 頁的報告，當中載明包括上訴人在內的涉

案集團要員於 2 0 1 7 年 2 月至 2 0 1 8 年 1 2 月期間收取的獎金數

額，得出了除基本薪俸外，每人每月可收取 4 萬多元獎金的結

論。  

在本案中，警方在上訴人身上搜獲現金 2 4 , 0 0 0 . 0 0澳門元及

3 6 , 0 0 0 . 0 0港元，在其住所搜獲現金 2 , 4 5 1 , 5 0 0 . 0 0港元。  

雖然案中僅載有上述涉及 2 0 1 7年及 2 0 1 8年獎金的分析報

告，但上訴人自 2 0 1 2年已開始加入犯罪集團從事操控賣淫活動

(該活動持續至 2 0 1 9年 3月 )，並擔任會計經理的重要職位，同

時考慮到上訴人從事該等活動而收取的基本薪俸亦屬犯罪所得

(雖然未能查明其具體數額 )，案中亦沒有資料顯示上訴人有其

他合法收入，我們認為，基於法院認定的事實，按照一般常理

及經驗法則進行推理，上訴人在從事操控賣淫活動期間所獲取

的不法利益應該超出在案中被扣押的金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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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上訴人聲稱 “也有其他與犯罪活動無關的收入來源，包

括投資、父親結束生意經營得來的剩餘資產等等 ”，但卻沒有提

交任何證據予以證明。  

有必要指出的是，根據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11 4 條的規

定，對證據的評價應按照經驗法則及法官的自由心證為之。  

當然， “自由評價證據不應當被視為為了單單通過印象或者

難以甚至不可能實現的猜測得出一個結論而進行的完全主觀的

活動，而應當是根據邏輯、理性、經驗和科學知識的一般法則

進行的合理和批判性的評價，以使評價能夠客觀，這是一個真

正的裁判理由說明必須具有的條件。 ”  

“審判者從有證明力的事實出發所作的推論或歸納必須以正

確的推斷為基礎，而正確的推斷又必須根據邏輯法則、經驗原

則和科學知識，這一切均可以體現在經驗法則這一詞語之

中。 ” 8  

眾所周知，在刑事訴訟程序中並不排除 “推斷 ” (或推論 )的

運用。就此問題，本終審法院甚至發表見解認為，在確定事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 G e r m a n o  M a r q u e s  d a  S i l v a 所著：《M a n u a l  d e  P r o c e s s o  P e n a l》，第二卷，

1 9 9 3 年，第 1 1 1 頁及第 1 1 2 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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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宜之後，中級法院完全可以對其作出解釋和澄清，以及得出

對事實進行補充說明的推斷和結論。 9  

一如檢察院助理檢察長所言， “雖然上訴人主張其每月獲得

之獎金不足以達到其被扣押的現金的金額，但案中證據顯示其

於犯罪集團中為主要的管理層角色，並可獲分享犯罪集團的營

運收益，此犯罪集團已運作多年，因此原審法院及被上訴中級

法院認定從上訴人身上及住宅內發現的現金屬參與犯罪集團的

犯罪所得是完全符合邏輯及經驗法則 ”。  

綜上，我們認為初級法院及中級法院對案中被扣押的現金

屬犯罪所得所作的認定是正確的，在審查證據方面並無明顯錯

誤。  

因此，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及退還現金的主張並不能成

立。  

至於案中扣押的手錶，上訴人認為並非屬犯罪工具，僅僅

是日常生活用品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 參閱終審法院 2 0 0 1 年 1 0 月 3 1 日在第 1 3 / 2 0 0 1 號、 2 0 0 3 年 5 月 2 8 日在第 8 / 2 0 0 3

號、 2 0 0 6 年 1 2 月 1 5 日在第 4 0 / 2 0 0 6 號以及 2 0 1 2 年 5 月 1 6 日在第 2 0 / 2 0 1 2 號上

訴案件中作出的合議庭裁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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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察院也認為案中沒有具體證據支持將上述手錶視為犯罪

工具 (或犯罪所得 )，初級法院及中級法院的相關認定應被視為

未獲證實。對此我們予以認同。  

事實上，雖然初級法院認定在上訴人身上搜獲的手錶是犯

罪工具，但卻沒有指出認定該事實所依賴的任何證據，案中亦

未見載有任何證據材料顯示該手錶與犯罪行為有關或該手錶的

來源，因此我們也無從得知是否屬犯罪所得。  

考慮到案中沒有證據顯示上訴人被扣押的手錶屬犯罪工具

或犯罪所得，因此，《刑法典》第 1 0 1條第1款所規定的宣告物

品喪失歸特區所有的前提並不成立，應將該手錶退還予上訴

人。  

 

綜上所述，本院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部分成立，應

撤銷被上訴裁判中有關維持充公上訴人被扣押手錶決定的部

分，將該手錶退還予上訴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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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決定  

綜上所述，本合議庭裁定上訴人提起的上訴部分勝訴，決

定：  

-  撤銷被上訴裁判中有關維持充公上訴人被扣押手錶決定

的部分，將該手錶退還予上訴人；  

-  維持被上訴裁判中的其他決定。  

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承擔，司法費訂為 6 個計算單位。  

 

  宋敏莉  

  司徒民正  

  岑浩輝  

 

2 0 2 3 年 11 月 2 1 日  


